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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例與經例的應用案例解析 

—論禮家詮解禮書「皮弁服素積」的 

分歧與消解策略

許子濱*

一、緒論

禮例指普遍見於《儀禮》的節文威儀（名物度數、揖讓進退等）的規則慣例，

兼禮文、禮意而有之。經例則指通用於禮經言辭的經文之例（省文互見

等）。禮例與經例，一為禮制本身，一為用於記錄禮制的文字或載體，性質

不同而互相依存，詮釋經典往往須以二者參證互補。鄭玄（127–200）於《三

禮注》以例釋經，有開創之功，而淩廷堪（1757–1809）致力探求禮例（即「經

緯塗徑」），1其《禮經釋例》堪當集大成之作。淩書〈器服之例〉上下兩卷，衣

服禮例獨佔一卷，其中兩例直接關涉本文討論焦點「皮弁服素積」，包括「凡

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

玉，賓受饔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間

接關涉的包括玄端、朝服、爵弁服（尤以朝服最密切）。2此等禮例都是在 

 

  本文為「嶺南經學的傳承與開拓：蘇文擢先生禮詁遺稿綜合研究」研究計劃部分 
成果，該計劃為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項目（編號：RGC GRF/LU 
13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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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淩廷堪：〈序〉，詳見淩廷堪著，彭林點校：《禮經釋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2004年修訂版），頁37–40。

 2 淩廷堪：《禮經釋例》，卷12，〈器服之例下〉，頁59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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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注疏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賈公彥（生卒年不詳）《儀禮注疏》說的「禮之

通例」，3也就是淩氏說的禮例。後人繼踵淩氏，雖不無補立新例，但要稱得

上有所開拓與創新的，莫過於曹元弼（1867–1953）。曹氏指出，聖人作經，

既本禮之大義辨言正辭，一字一句無不精究，皆有經文之例存乎其中。曹

氏於是效法淩氏，在禮例之外，纂輯鄭玄之義而開立五十條經例，使禮例

與經例相須而成，相得而益彰。今人治禮，欲有所得，當必結合淩氏禮例

與曹氏經例，才有可能兼得屬辭與比事的果效。最值得深思的是，曹氏曾

提出：「經文詳略異同，若有與禮例不符者，其何以解害辭害志之惑，而深

塞離經叛道之源歟？」4曹氏已察覺到，禮例與經例可能出現衝突，只可惜

未有舉例說明如何消解這種衝突。曹氏為後世禮家留下了一個亟待發現與

解決的重大問題。

禮書記述各種衣服名物，驟看起來，似乎簡約而零散，實則義法頗為

謹嚴，隱含文中的經例有待推求。為簡約計，並配合經記所在禮制語境的

需要，記禮者遣辭造句，既有具列全體、用全稱的，也有僅名局部、用簡

稱的，又以局部借代全體、以簡稱借代全稱的居多。簡言之，也就是舉一

端（局部）以概其餘。皮弁服是一個很貼切的例子，有舉隅的效能。皮弁服

的全體，即整套衣服，包括冠、衣、裳、帶、韠、屨。依鄭玄之義，以士

服為例，其全稱為：白鹿皮弁、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緇帶、素韠、白屨

（屨飾繶、絇、純從略）。5《三禮》所見，皮弁服有用「皮弁素積」或「皮弁服

素積」以概其餘的，甚至有簡稱「皮弁」或「素積」的，讀禮者可據之推見其

全體。此屬於曹氏「省文互見」之例。6皮弁服所用至為廣泛，上述淩廷堪書

已有開列。詳言之，皮弁服除了用作士冠禮再加之服以外，單單綜合《三

禮》所見，就有天子視朝之服；諸侯視朔之服；聘禮賓主人之服、歸饔餼賓 

 

 3 鄭玄注，賈公彥疏，王輝整理：《儀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頁6。

 4 曹元弼著，周洪校點：《禮經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明例第一 •

經文例〉，頁30。
 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8、74。
 6 曹元弼：《禮經學》，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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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賜之服、卿還玉及賓受玉之服；舞《大夏》之服；公、大夫、士之襲服；

喪禮乘車所載之服；公之襚服；君巡牲之服；君卜夫人世婦養蠶之服；覲

禮王使人勞侯氏之服；君蜡祭之服；天子常食之服；國君弔異國臣之服；

大學有司祭菜之服等等，還不計及經典如《詩》、《左傳》以至漢唐注疏言及

皮弁服所用的種種場合。以禮典論，遍及冠、婚、喪、祭、朝、聘、鄉、

射各大節目。對此，任大椿（1738–1789）《弁服釋例》及林昌彝（1803–1876）

《三禮通釋》臚列最為詳贍，文繁不能盡錄。加上《儀禮 •士冠禮 •記》及《禮

記 •郊特牲》同記「三王共皮弁素積」，7表明皮弁服是夏商周三代通行而不改

易的服制。記文若是事實的陳述，則皮弁服流傳既久且廣，其重要性自然

引起禮家注視。

禮書行文遣辭，省文互見，言簡意賅，皮弁服亦不例外。熟悉禮書經

例，在經文不具的情況下，還是可以排比禮經文字，合觀彼此，參互推

求，據例以補經。禮書並未具列皮弁服的全體，而是多稱其局部。要想通

讀經文，不但要貫通全經，批比互求，條分縷析，有時還要由禮經而遍及

他經。只有對經例觸類旁通，才能覓得皮弁服的大體。鄭玄禮注就是循此

為說，其詮解皮弁服起示範作用，可供後人借鏡。鄭玄以降，禮家詮解禮

書中的皮弁服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沾滯於禮例，一味套用，以偏概全，

而是必須考慮到經例、例外情況或故實，尤其是當中可能存在的禮隨事變

（即正禮與變禮）的因素。要不然，遷就禮例，勉強求通，所作解釋有時反

而會變得窒礙不通。依服制相關的禮例推論，今知「衣與冠同色」，皮弁 

服既以白鹿皮為冠，其衣自是白色；又知「帶與衣同色」、8「裳與韠同色」，

據此推想，皮弁服之裳與帶同為白色。《儀禮 •士冠禮》明言皮弁服「緇 

帶，素韠」，9其中「素韠」與「素積」裳同色，但「緇帶」卻與「帶與衣同色」不 

合，這種疑似的矛盾，在下文「服素積、素韠」中更形突出，正如賈公彥說， 

 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78；鄭玄注，孔穎達正義，呂友仁整理：《禮
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087。

 8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頁624。

 9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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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積、素韠」是約寫「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的結果。10其實，經文

之所以造成這種疑似的矛盾，是由於士只有一帶（即緇帶），士服皮弁而用

緇帶，理所當然。古來禮家似乎對此瞭然於心，詮解皮弁服的衝突，只集

中在經無明文的衣與裳的質地（質料）上，為用布抑或用絲，以及與此問題

相關聯的「皮弁服素積」的句讀而爭論不休。11在參與討論的眾多禮家論著

之中，本文選取陳澧（1810–1882）及蘇文擢（1921–1997）的同題之作為討論

中心，主要是因為這兩篇文章都針對「皮弁服素積」的問題，著眼點雖有不

同，卻恰好完整地呈現密切相關的兩個面向。本文旨在以鄭玄、陳澧及蘇

文擢為主要線索，探究自漢迄清禮家詮解禮書「皮弁服素積」的分歧與衝突

所在，辨析當中關涉的禮例與經例的運用，詮衡得失，並徵引《論語》、《左

傳》等故實，尋求消解其分歧與衝突的可能。篇中論述，務求審於文字，據

於禮例及經例，酌於故實，順於事理，藉此制定詮解禮書服制的適當策略。

二、皮弁服衣裳所用質料辨析 
—以陳澧〈皮弁素積解〉為討論中心

陳澧《東塾集 •皮弁素積解》云：

皮弁衣用十五升白布，《三禮》鄭注有明文矣。而裳無明文，《史記 •

禮書》曰「皮弁布裳」，蓋必衣裳同用白布。故《經》言皮弁素積者，
謂首冠皮弁，身著白布衣裳，而裳有辟積。〈士冠禮〉「皮弁服，素
積」，賈疏以爲白繒爲裳，其說云：「衣裳言素，謂白繒；畫繪言
素，謂白色。」澧以爲非也。上文「爵弁服，纁裳，純衣」，下文「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皆兼言衣裳，若素積惟言裳，則皮弁之 
 

 10 《儀禮 •士冠禮》「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賈公彥疏云：「上陳服皮弁云
『緇帶、素韠』，此不言緇帶者，上唯有一帶，不言可知，故不言也。」鄭玄注，賈
公彥疏：《儀禮注疏》，頁42。

 11 至今仍有學者參與這種討論，如貝承熙：〈皮弁之服用帛用布考—兼論禮服用色
的吉凶、尊卑原則〉，載劉雲超主編：《國際儒學論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23年），第13輯，頁91–101。彼文主要推衍敖繼公及金鶚之說，討論焦點
與本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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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獨闕焉，《儀禮》之文不如是之疏漏也。且纁、玄、黃、雜皆言其
色，而獨謂素非言色，可乎？著此篇後，讀孔撝約〈禮服釋名〉云：「素積
者，白布爲裳，要有辟積也。」與余說正合。然其說太簡，又未引《史記》爲證，

故存此篇而不刪也。12

謹按：陳澧注意到，皮弁服上衣用十五升白布製成，鄭玄《三禮注》對此早

有明說，但對下裳質料卻似乎語焉不詳。鄭玄注《儀禮 •士冠禮》爵弁服「純

衣」時表明：「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13冕服

及爵弁服用絲衣，餘服之衣（包括皮弁服）則皆用布，這是鄭玄會通群經所

得出的一條禮例。在鄭玄看來，當然也適用於詮解一般的皮弁服，不言可

知。至於下裳，只知道以「辟（襞）積」（褶皺）為制（「辟」為古字，「襞」或「躄」

為後起區別字，用以表達詘曲、攣縮之意）。所用質料，無論禮書，還是鄭

注，似乎都沒有明文交代。陳氏於是據《史記 •禮書》「皮弁布裳」為說，認

定皮弁服下裳與上衣一樣，所用質料都是白布。陳氏因而否定賈公彥以白

繒為下裳之說，今天看來，所持理據並不充分。比對〈士冠禮〉陳設士冠禮

所加三服的文例，爵弁服和玄端服皆衣裳兼言，唯獨是再加之服的皮弁

服，僅言「素積，緇帶，素韠」，未有言及上衣如何。

綜合鄭玄、賈公彥歸納經例所得，可知「素」有四義，諸義互為關聯。

就素之為物而言，為白繒；就素之本質或質地而言，素可稱質（無飾）；就

顏色而言，為白采；就繪畫工序而言，素功為後加白色。依經例推之，皮

弁服之素兼言當中的兩個意思，已透露了它所用的質料和顏色。而「素積」

一詞，正如孫希旦（1736–1784）所說：「素積，以素繒爲裳而襞積之也。素

言其色，積言其制。」14不但兼言它的質料和顏色，還言及其制法。鄭玄說

「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15只專注於解釋「素積」的制法， 

 

 12 陳澧：〈皮弁素積解〉，《東塾集》，卷 2，收入氏著，黃國聲主編：《陳澧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冊，頁63–64。

 1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5。
 14 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頁704。

 1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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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認為素為白繒不言可知的緣故。賈公彥明言素積是以白繒為裳，合乎

鄭義。陳氏對賈疏的反駁，難以成立。

《儀禮 •士冠禮》依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次序敘列三加之服。皮弁

服素積介乎其餘兩服之間，上文有爵弁服純衣，下文有玄端、玄裳、黃

裳、雜裳。陳氏運用「本經同類上下互求之法」，據兩服皆兼衣裳而言之，

得出素積理應兼言其衣；認為若非如此，就等於相信《儀禮》經文如斯疏

漏。陳氏採用的是許多禮家常用的方法，本身不成問題。問題的關鍵在

於，《儀禮》行文普遍存在「空其文」（曹元弼所立經例之一，詳見本文第三

節）的慣例。〈士冠禮〉開篇就說「士冠禮。筮于庿門。主人玄冠，朝服，緇

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16陳述主人冠服，不是獨闕下裳嗎？難道可

以因此質疑《儀禮》行文的嚴謹周密？答案是不可以。鄭玄注據經例補足經

之闕文，點明此服用的是「素裳」。賈公彥道出箇中理據：「云『素裳』者，

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者，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由禮

例「裳與韠同色」得出「素裳」，再由經例「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得出「素

裳」的質料是「積白素絹爲之」。17禮例與經例相輔而行。「積白素絹爲之」句

式仿照鄭注「素積」的「積素以爲裳」，18不同的是，疏文更清楚、更完整地說

出素以白絹織造而成。絹是生繒，絹、繒皆用於通稱帛（絲織品）。19看來，

陳氏在運用經例詮解皮弁服方面未為得當。

對於皮弁服以白布為裳，孔廣森（1753–1786）《禮學卮言》持說與陳澧

相同，只是沒有引《史記 •禮書》為證。20頗疑〈禮書〉「皮弁布裳」之文，未

可信據。其文條舉「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諸物，說

明古制崇尚質樸、「防其淫侈，救其彫敝」的道理。為凸顯皮弁服的質樸而 

 

 1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4–5。
 17 同上注，頁6、28。
 18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38。
 19 任大椿：《釋繒》，收入阮元主編：《清經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3冊，
卷503，頁539。

 20 孔廣森：《禮學卮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經部 •禮類，第110冊，卷2，頁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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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用「布」標識其裳，不無可能。唐張守節（生卒年不詳）《史記正義》注解

皮弁服云：「以鹿子皮爲弁也。按：襞積素布而爲裳也。」21一依〈禮書〉作

解，可以理解。〈禮書〉下文述說尊卑、貴賤的差次等第，引用孔子（前551–

前479）「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證成己說，22識見恐怕成疑，難怪

乎前人多疑傳世本〈禮書〉非出自司馬遷（前135/145–？）之手。

任大椿《弁服釋例 •皮弁服下》在肯定衣用白布和素積以素絲為裳的前

提下，一併否定《史記 •禮書》「皮弁布裳」和敖繼公（生卒年不詳）「以素絲
爲衣，與裳同」。23殊不知敖繼公之說得到清代禮學諸大家的鼎力支持，在

爭論中佔據上風。鑒於經無明文，敖繼公及後代禮家推求皮弁服之衣裳質

料，能持之有據的，都是從禮書之中尋找線索，也都離不開與服制相關的

禮例。敖氏云：

繼公謂皮弁次於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
裳。二弁之衣用絲者，宜別於冠服也。冠服之衣用布。此裳之辟積
亦幅三袧。24

士冠禮有三服，三加彌尊。二弁（爵弁及皮弁）之衣理應尊於玄端，順理都

應以絲為衣，而色則如其裳。敖氏謂皮弁之衣，大概像爵弁服純衣般用絲

衣，立說基礎並不堅實。任大椿批評敖繼公「以素絲爲衣，與裳同」，謂其

亦以素絲為裳。細審其文，敖氏並未明說以素絲為裳。所可知者，敖氏認

為此裳襞積的方式，乃是每幅打三個褶皺（「袧」通「辟／襞」）。用喪服「裳

內削幅」之制詮解皮弁服之裳，背離了皮弁服「辟積無數」的禮例（三袧之

制，詳見本文第三節）。尤有甚者，敖氏雖然知道「積」指的是「辟積」，卻

渾然不覺「裳外無積」經文用字的義例。

 21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頁1158。

 22 同上注。
 23 任大椿：〈皮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弁服釋例》，收入阮元主編：《清
經解》，第3冊，頁514–15。

 24 敖繼公：〈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儀禮集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經部 •禮類，第105冊，卷1，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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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熙（生卒年不詳）《釋名》詮解「素積」云：「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

踧，因以名之也。」25任大椿據「素積」的命名取義駁斥敖說，證明「經文素

積，專謂裳，不兼衣也」的經例。26任說切中肯綮，足以糾正敖氏之誤。如

果說敖氏皮弁服絲衣之說，只限於上衣，從其說者由衣用絲而推出下裳亦

用絲，則或非敖氏始料所及。

皮弁服以素絲為衣說，得到清代禮學諸大家的信從。在確認後儒大多

不信敖說的情況下，淩廷堪試圖獨排眾議，藉批評鄭玄持說不一，表達對

敖說的支持。淩氏云：

敖氏繼公曰：「皮弁次于爵弁，亦士之尊服也。其衣蓋亦絲衣，而
色如其裳。」此謂皮弁以素爲衣，與注以白布爲衣之說不同。〈士喪
禮〉：「皮弁服。」注亦云：「白布衣素裳也。」後儒多不之信，然考〈聘禮〉：
「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
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
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
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
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官 •

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27

淩氏認為，鄭玄注《儀禮》〈士冠禮〉及〈士喪禮〉皆言皮弁以白布為衣，但注

〈聘禮〉卻引《論語 •鄉黨》「素衣麛裘」為證，並說「皮弁時或素衣」，注《禮

記 •郊特牲》「皮弁素服」也說「衣裳皆素」。在淩氏看來同是一物，鄭注卻

此處主布、彼處主素，隨文訓義，未有恪守以白布為衣的一貫主張。

平情而論，淩氏對鄭注的指摘有得有失。其失在於運用禮例說禮之

時，沒有充分考慮禮例固有例外亦有正變的因素。仍以《儀禮 •士冠禮》開 

 

 25 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5，〈釋名 •釋
衣服第十六〉，頁248。

 26 任大椿：〈皮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頁514–15。
 27 淩廷堪：《禮經釋例》，卷12，〈器服之例下〉，頁620。筆者按：此本「皮弁以素爲

衣，與注以白布爲衣之說不同」、「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三個「爲」字原文皆誤
作「黃」，想是手民之誤，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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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為例，鄭玄依禮例「衣與冠同色」說經，

點明「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28賈公彥想得周全，在申明「禮之通例，

衣與冠同色」後立即補充說：「其衣、冠色異，經即別言之。」29淩氏不是不

知道，不僅「衣與冠同色」有例外，「裳與韠同色」、「屨與裳同色」都同樣有

例外。抑有進者，服制不僅有例外，還有正變。鄭玄注《禮記 •郊特牲》「皮

弁素服」說「衣裳皆素」，30素只能是帛（絲）。鄭玄變易己說，是從正禮與變

禮的角度來說的。鄭玄說禮，有「以其禮之正變說之」者。李雲光《三禮鄭

氏學發凡》從《三禮注》中各舉數則說明注例，關涉禮服的，就有《儀禮 •士

昏禮》兩例，其一記士妻始刺襌黼於領上，是「假盛飾」之故，是變服而非

其常服。31

禮家的確有從變禮角度理解鄭義的。同樣支持敖說皮弁服以絲為衣的

孫詒讓（1848–1908），正正能夠認清這點。孫氏在淩氏已注意到的《禮記 •

郊特牲》注「衣裳皆素」之外，還多舉〈文王世子〉注「素服亦皮弁矣」一例，

並統括鄭意說「是鄭意皮弁服衣不用白布而用素者，爲變服」。32當然，孫氏

這樣說，很可能受到黃以周（1828–1899）說的影響（詳見本文第三節），認

定皮弁服以絲衣為正服，而布衣才是與絲衣相變之服。支持鄭說陣營中的

任大椿，對〈郊特牲〉和〈文王世子〉的看法與孫氏相反，仍視記文衣裳皆素

之二事為變禮。33淩氏指鄭玄「已不能自守其前說」，禮之正變是鄭玄強而有

力的辯護理由。

淩說之得在於指出鄭說有可議之處。鄭注《論語 •鄉黨》「素衣麛裘」，

受《禮記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所牽繫，34分中衣、裼衣為二物，未有

遵守其一貫的中衣即裼衣的基本原則，致使注義分歧失誤。儘管如此， 

 

 2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5–6。
 29 同上注，頁6。
 30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074。
 31 李雲光：《三禮鄭氏學發凡》（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6年），頁646。
 32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40。
 33 任大椿：〈皮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頁515。
 34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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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就詮解皮弁服論，鄭說的可議之處應在自亂其例，但並非如淩氏所揭

示。總之，淩說不能動搖、更不足以推翻鄭玄以皮弁服為布衣之說。至於淩

氏分別皮弁與素端為二服，確有所見，素端之衣裳是否皆素，則疑不能定。

孫詒讓確立議題，先列鄭、賈之說，後舉《史記 •禮書》及敖繼公之

說，並分別為各說提綱挈領：「皮弁服白布衣，而以素繒爲裳」，鄭、賈二

氏主之；「裳亦用布」，〈禮書〉主之；「皮弁亦絲衣，而色如其裳」，敖氏主

之。孫氏以〈禮書〉與《禮記 •玉藻》皮弁裘裼不合為由，以「不足據」一筆抹

煞。孫氏以重筆標榜敖說，不但鋪排了戴震（1724–1777）、褚寅亮（1715–

1790）、金鶚（1771–1819）及黃以周諸大家說的皮弁絲衣，以輔弼敖說，更

提出自己的想法力主皮弁非布衣。細閱其文，發現孫氏提出己見的部分由

五點組成：第一，從《詩 •周頌 •絲衣》異文為說，提出皮弁非布衣之「一

證」；第二，從素積唯皮弁為然，強調敖說與《禮經》不相牴啎；第三，從禮

注看出鄭玄意中皮弁之衣用絲者為變服，斥其掍殽正變二服；第四，從布

裳與〈玉藻〉皮弁裘裼不合，否定〈禮書〉之說；第五，從《禮記 •雜記》孔穎

達（574–648）疏引盧植（？–192）釋素端「專以布上素下爲素端」，推論「皮弁

正服不布上，必素衣」，並提出「是或亦皮弁素衣義證之一與？」35五點之

中，只有首尾兩點的性質屬於證據，第一點充當「一證」，要到了第五點才

提出另一證，且疑而不定。中間三點性質各自不同，與首尾兩點混雜一

起，推論漫無條理。第二點強調敖說與經無啎，第三點陳述鄭玄掍殽正變

二服，第四點斷言〈禮書〉不足據，都不能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證據，可以置

之不論。第五點思疑盧植有以素衣為皮弁服之意。紬繹孔疏，可見孔穎達

引盧植說「布上素下皮弁服」，說明第三稱的「皮弁」與第二稱「素端」的分

別。孫氏以為「布上素下皮弁服」是解釋「素端」，與盧植及孔穎達原意相牴

觸。剩下來只有第一點值得探討。

〈周頌 •絲衣〉有「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而《詩 •衛風 •淇奧》則有「會

弁如星」。36恰巧杜佑（735–812）《通典》所引劉向（前79–前8）《五經通義》，

 3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39–40。
 36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本（臺北： 
藝文印書館，2001年），頁1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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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版本把「載弁」寫作「會弁」。37孫氏根據這條異文，認為鄭箋把〈淇奧〉的「會

弁」看成皮弁服，〈絲衣〉的「會弁」也就只能是皮弁服，更遞進一層，論定

「絲衣其紑，會弁俅俅」的絲衣就是指皮弁服之衣，甚至歸結到「蓋西漢經師

必有釋絲衣爲皮弁服者」。38

以詩意論，〈周頌 •絲衣〉為周人繹祭樂歌。詩云：「絲衣其紑，載弁俅

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前五句言祭初士服爵弁助祭之儀，後四句言祭末旅酬燕飲之

事。鄭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39爵弁為士助祭禮

服，絲衣即純衣，與《儀禮 •士冠禮》爵弁服純衣契合。「絲衣其紑」言穿著

祭服，其色紑然而鮮潔；「載弁俅俅」言首戴禮帽，其貌俅然而恭順。前五

句敘述祭神。繹祭（即祊祭）禮簡，由士助祭，先使其升上門堂，視察壺濯

及籩豆之類，再降堂到門塾之基，告君濯具，又視察羊牛之牲，反告肥

充，然後舉鼐鼎及鼒鼎之冪而告潔。後四句書寫事尸（賓尸），包括祭末賜 

爵予士及其上級的所有助祭者。事尸禮大，眾人皆思自安，不喧嘩、不傲

慢，祭而得禮，必將獲得神明福祐。40

 37 孫詒讓未有交代到底是親見的《通典》版本寫作如是，抑或是引用他人說法。馬國
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8冊附有自己編
著的《目耕帖》，有云：「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靈星爲立尸。故云：
「絲衣其𦁹，會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紑作𦁹，載作
會，與《毛詩》不同。攷《五經通義》劉向所著。向世傳魯詩，此所引《詩》及《傳》，
皆魯詩也。說靈星義與《詩序》同。則高子之言不爲無據矣。」卷21，頁213。馬瑞
辰《毛詩傳箋通釋》錄《通典》所引《五經通義》文，亦作「會弁」。見王先謙編： 
《清經解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2冊，卷445，頁810。王文錦等人
點校的《通典》本，「載弁」不作「會弁」。見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卷44，頁1240；卷後出校語亦僅云：「『俅』原作『絿』，據 
《詩 •周頌 •絲衣》改。」（頁1253）

 38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40。
 39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751。
 40 沈文倬持說與鄭箋孔疏不同，認為「《絲衣》一詩，就其內容來看，卻是繹祭開始時
的求神祊祭，還沒有涉及賓尸之祭呢！」沈文倬：〈宗周歲時祭考實〉，《菿闇文
存—宗周禮樂文明與中國文化考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385。又
見彭林：〈沈文倬的歲時祭考辨及其特色〉，《河北學刊》2016年第4期，頁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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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已明，且看文字。許慎（約58–約147）《說文解字》「俅」下引〈周 

頌 •絲衣〉「載弁」作「戴弁」。段玉裁（1735–1815）云：「《毛詩》戴作載，鄭

箋云：『載猶戴也。』按，載、戴古書多互譌者。」41古書中載、戴二字互訛，

固然有可能是形近所致，也有可能是音近義近的緣故。李富孫（1764–1843）

《春秋三傳異文釋》說得概括：「《釋名》：『載，戴也，戴在其上也。』又云：

『戴，載也，載之於頭也。』《荀子 •解蔽》注：『載讀曰戴。』二字互相訓，

亦音近義同，故古多通用。」42〈衛風 •淇奧〉之「會弁如星」，狀寫弁縫中用

作裝飾的玉石像天上星星般閃爍燦爛。若將「會弁」移植到「載弁俅俅」，雖

然說「俅俅」有一解作「冠飾皃」（《說文》訓義），43但始終是單文孤例，不足

以充當確據。馬瑞辰（1782–1853）看到《通典》引《五經通義》或本「載弁」作

「會弁」，卻未有展開討論，想是不認為「異文」值得關注。44孫詒讓欲以此

未可必之「異文」證成「西漢經師必有釋絲衣爲皮弁服者」，推衍太過，並 

不可靠。綜上所論，孫氏皮弁服說，只能說是提出一種可能，不足以證成

敖義。

以皮弁服衣裳之制論，比起孫詒讓及其他清代禮學大家，金鶚專從禮

例立論，最為有見。古今禮家批駁鄭玄服制之說，要數當中用力最強、觀

點最尖銳的，莫過於金鶚。金氏最致力於顛覆鄭玄建構的《周禮》六冕之

制，也不輕易放過鄭注以皮弁服為布衣之說。《求古錄禮說》辨駁皮弁布衣 

之非，立場鮮明，在「皮弁之衣，經無明文」的大前提下，要想弄清楚「皮

弁之衣」的質料，就必須以古人制服禮義的三大原則為立論基石，循此進

路，方可正當地為經文補闕。金氏開宗明義，制服禮義的三大原則是：「表

裏、上下，皆必相稱，貴賤皆必相得」，表裡相稱、上下相稱、貴賤相稱是

古人制服的精神，表現在顏色與質料的形體之上。金氏論說皮弁之衣非布 

衣，抽絲剝繭，邏輯嚴密，條理分明。禮例環環相扣，布局縱橫捭闔。正

 41 許慎撰，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
頁642。

 42 李富孫：《春秋三傳異文釋》，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6年），卷1，頁11。

 4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642。
 44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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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反詰，穿梭其間。凡案斷處，多以「必」、「必非」／「必不」／「必不可」領

起，斬釘截鐵。45就筆者目力所及，禮制考證文章能寫得如此洋洋灑灑，可

謂古今一人。

具體分析起來，金氏此文大體以禮例為綱、經典禮文或事例為目，綱

舉目張，相輔而行。文中論點可歸納為下列五點：第一，「以帛裏布，非禮

也」，《禮記 •玉藻》有明文。像鄭玄這般理解：上服用帛，中衣亦必用帛；

上服用布，中衣亦必用布，唯其如此，才合乎表裡相稱的制服原則。此一

禮例列明上服與中衣（裼衣）質料必須相稱。〈玉藻〉下文「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46依鄭注，白裘上加錦衣，錦衣上加上服，孤立地看記文，不成

問題，可一旦連結諸侯朝服以白布為上服，就會有「以帛裏布」不合於禮之

嫌。第二，「衣貴裳賤」，皮弁服既以素（白繒）為裳，若衣反用布，就有「貴

賤倒置」之嫌。朝服與皮弁服衣裳皆不同，不能以彼擬此。朝服素裳之素指

白色，不指質料，十五升白布通衣裳而言之。引而申之，《禮記 •曲禮》記

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詩 •檜風 •素冠》言素衣素韠（則素裳，從「韠與裳

同色」推知），諸素衣素裳必非用白繒，朝服之素裳亦然。然則，「衣用布，

裳必不可用帛。皮弁裳既用帛，衣必非布」。第三，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絲

衣。《禮記》有以皮弁服為祭服，用於各種祭祀場合，諸如《大學》始教祭先

聖先師、大蜡之祭、月朔朝享於廟等。皮弁既為祭服，自必用絲帛而不用

麻布。第四，首服有三等，冕為上，弁次之，冠為下。冕服皆絲衣，冠服

皆布衣，弁服介乎兩者之間。若依等殺有序原則，爵弁配絲衣，皮弁僅次 

於冕，而尊於爵弁，當得用絲衣。第五，天子朝服絲衣，諸侯朝服布衣，

體現禮有等殺的原則。季康子（？–前468）以縞衣為朝服，《禮記 •郊特牲》

記為禮變之始，季康子僭用天子朝服（皮弁），印證天子皮弁必用絲衣。

金鶚文中所據以為說的，大都是禮例，相比孫詒讓以《詩》為證，說服

力要強得多。金氏之說看似已為皮弁絲衣一錘定音，實則不然，仍可商榷。 

 

 45 金鶚：〈皮弁布衣辨〉，載氏撰，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求古錄禮說》（濟南： 
山東友誼書社，1992年），卷12，頁811–16。下引金鶚〈皮弁布衣辨〉內容，不另
作注。

 46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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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五證，說服力強弱不一，越前越強，順次遞減。各禮例中以《禮記 •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最具效能，被金氏奉為圭臬，但在其他禮家心

目中的份量卻大不同。陳奐（1786–1863）說它「非泛言衣制」，47有淡化其效

能的意圖。說「以帛裏布」所指寬泛，難以坐實指涉何衣，不無道理；若因

此而否定它具有禮例的效能，恐難服人。驗諸記文，陳奐恐怕未能如願。

在「以帛裏布，非禮也」下面，〈玉藻〉接著說：「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

裘不入公門。」48凡此無不泛言衣制，尤以「衣正色，裳間色」最為突出。鑒

於鄭玄不得其解，不少禮家都繞過鄭注，將視線轉到經文的上下文理，重

新尋找詮解其文的線索。〈玉藻〉上文有「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

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

半」，49「以帛裏布，非禮也」與之相連。孫希旦從此立說，認為「裏」謂「中衣

之裏」。長衣、中衣與深衣雖然同制，都是衣裳相連，但深衣襌（即單衣）而

長衣、中衣有裡。不特中衣有裡，上服亦然。準此，冕服、爵弁服、皮弁

服，中衣用帛，裡亦然；朝服、玄端，中衣用布，裡亦然。50孫希旦此說的

破綻在於，所謂中衣、上服「有裏」，於禮無徵，一旦離開了「以帛裏布」所

在的這個語境，便失去效用。

古人之服，春秋兩季會在儭身褻衣之外，添加袷褶。劉寶楠（1791–

1855）比孫希旦看深一層，認為「以帛裏布」指袷褶「不得用帛爲布衣之裏，

不謂裼衣」。51劉氏應是援據《禮記 •玉藻》下文「纊爲繭，緼爲袍，襌爲絅，

帛爲褶」為解。52袷相對於襺（等同於繭）、袍而言，無綿無麻，但有裡有表

（雙層），而褶以雙層帛為之。褶為雙層帛專稱，又何來「以帛裏布」？劉氏

的設想，不具說服力。

 47 陳奐：《詩毛氏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卷5，〈碩人四章章七句〉， 
頁7b。

 4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2、1205。
 49 同上注，頁1201–2。
 50 孫希旦：《禮記集解》，頁800。
 51 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93。
 52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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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林昌彝更能正視問題。林氏想到，「文承『朝元端、夕深

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

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

不嫌以帛裏布，明矣」。53同樣把「以帛裏布」放進所在的語境來理解，林氏

釐清了受它規限的範圍只有大夫士階層。也就是說，諸侯以上不以「以帛裹

布」為嫌。林氏說以等級差別之禮，就這樣輕描淡寫地消解了其他禮家糾纏

不清的分歧。

金鶚運用的第二條禮例是「衣貴裳賤」。古之禮服，衣上而裳下。「衣正

色，裳間色」。玄衣黃裳、玄衣纁裳，象徵的是天玄地黃，潛台詞自是衣尊

而裳卑。萬斯大（1633–1683）《禮記偶箋》曾用「衣尊而裳卑」說明〈禮器〉記

「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冕服服章背後的理念：「此周冕服之制，龍衮

繢於衣，黼黻繡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

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54服章反映「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應

有之義。綜合禮書所見，「衣貴裳賤」最常見的是用顏色來表達，像萬斯大

提及的這種分別用衣章與裳章借代尊卑之服的，可謂絕無僅有。像金鶚推

想的用質料分別衣尊裳卑的，除了他認定的皮弁服，更無他例。禮書記述

的皮弁服，的確會用於祭祀場合，但因此就說它非用絲帛不可，不免有武

斷之嫌。何況皮弁服通用於士以上階層，不能間接地由天子、諸侯推致士

大夫，以為莫不如此。首服有三等，即冕為上、弁次之、冠為下，大夫以 

上則然。士無冕，加冠有三：爵弁、皮弁、玄端。然則，大夫以上首服之

禮例，與士首服之禮例，理應區分開來，不能掍殽。士首服之中，爵弁服

最尊，用於助君祭祀的場合，皮弁服次於爵弁服無疑。金氏為遷就己說，

不惜使兩條禮例參錯交雜，試圖用「皮弁僅次於冕，而尊於爵弁，當得用絲

衣」來增強其說服力，詎料適得其反。金氏以季康子「朝服以縞」為天子 

 

 

 53 林昌彝：〈中衣裼衣〉，《三禮通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卷21，
頁228。

 54 萬斯大：《禮記偶箋》，收入氏著，曾攀點校：《萬斯大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年），卷2，頁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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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服皮弁必絲衣之證，實為先入為主所驅使，用「蓋由不知天子之朝服是絲

衣」反駁鄭注「僭宋王者之後」55，恐是陷於循環論證的推理謬誤之中而不自

知。金氏所提論據的說服力度，到了第四、第五兩證已是強弩之末。

金鶚藉禮例辨證皮弁服用絲衣，影響深廣，孫詒讓即有取於其說。餘波

所及，後儒竟有撮舉其文五證，而未有清楚交代所據者為何人之說。皮錫瑞

（1850–1908）《禮記淺說》條舉五證，坐實皮弁絲衣。其五證之內容及排比序

次，包括：「以帛裏布，非禮也」、「衣貴裳賤」、「祭服用絲」、「首服有三

等，……皮弁次於冕一等」、「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天子朝服」，與金氏之文

全同。56

三、「皮弁服素積」句讀辨析—以蘇文擢「素積解」為討論中心

蘇文擢〈經詁拾存（《禮記》之部）〉一文中的「素積解」云：

〈郊特牲〉：「三王共皮弁素積。」胡玉縉《許廎學林》卷十五盧氏《禮
記解詁跋》謂：「當以素爲句，積爲句，素兼衣裳言，謂衣裳皆白
繒，而裳有辟積也。」按胡氏依黃以周〈衣服通故〉分别皮弁素積、
皮弁素服及素端，三者之不同，義至明確。惟素積本自爲一詞，
不必分讀而後明。積字獨立成句，無裳字以主之，古人恐無此文
法也。〈士冠禮〉先言「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後言「素積
白屨。」皆對擧成文。依《賈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帶
與衣同色，裳與鞸同色。其衣冠殊色，經必别言之。」故鄭於「主
人玄冠朝服」句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皮弁必以白鹿 
皮爲之，則其衣必爲白，故〈士冠禮〉明言皮弁服，而〈郊特牲〉則並
服字而省之。素積自指下裳而言。鄭云：「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腰中
也。」古人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腰小，故於腰之
兩旁爲辟積，如今人之百摺裙，裳之外無有積者，故言素積而義自 
 

 55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5。
 56 皮錫瑞：《禮記淺說》，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輯，第5冊，卷上，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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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論語》「非惟裳，必殺之。」朱注云：「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
帷，要有辟積，而旁無殺縫。」是也。）《通典》記平帝納王莽女爲后，
太師孔光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正用古義。57

謹按：《三禮》所見「皮弁服素積」、「皮弁素積」甚夥，除了《禮記 •郊特

牲》、《儀禮 •士冠禮》（經記各一處），還有《禮記》〈明堂位〉、〈祭義〉（兩

處），〈雜記〉所見的有「素積」，至於「皮弁服」或「皮弁」見於《三禮》的則更

多，適用場合亦更廣泛。蘇先生以胡玉縉（1859–1940）文為討論焦點。胡

玉縉《許廎學林》跋臧庸（1767–1811）所輯盧植《禮記解詁》，條舉他認為的

盧植解詁的失誤，其中就涉及皮弁素積。胡氏云：

以素端爲布上素下皮弁服，則〈士冠禮〉、〈郊特牲〉皆云皮弁素積，
當以素爲句、積爲句，素兼衣裳言，謂衣裳皆白繒，而裳有辟積
也。其用白布爲之者，謂之皮弁素服，乃弔服，非純吉服。〈郊特
牲〉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明其非絲衣而爲布衣也。
素端亦布衣，而與皮弁素服異。皮弁素服侈袂，素端則與玄端同，
袂皆屬幅。自來禮家於此三者往往多誤，惟黃以周〈衣服通故〉爲得
其恉。是亦足徵盧注之失也。58

胡文所指盧說「以素端爲布上素下皮弁服」，見於《禮記 •雜記上》孔穎達

疏。記文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

弁一，玄冕一。」59記述子羔（生卒年不詳）襲衣有五稱。孔疏原文為：「『素

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復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 

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

白布爲衣，積素爲裳也。」60紬繹孔疏，清楚可見孔氏引用的盧植「布上素下

皮弁服」之文，用意在於說明第三稱的「皮弁」與第二稱「素端」的分別。 

 

 57 蘇文擢：〈經詁拾存（《禮記》之部）〉，《中國語文研究》1984年第6期，頁67。筆者
按：原文「緇帶」誤作「淄帶」，今逕改。文中若干新式標點亦經改動。

 58 胡玉縉：〈盧氏禮記解詁跋〉，載氏撰，王欣夫輯：《許廎學林》（北京：中華書局，
1958年），卷15，頁340。

 59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617。
 60 同上注，頁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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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在「布上素下皮弁服」前面加上「素端」，當成是盧植原文，顯然違背了

盧植和孔穎達的原意。胡氏只在文章末尾才提及黃以周《禮書通故 •衣服通

故》，所以令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前文談論皮弁服素積句讀和衣裳質料，都

是胡氏自己的想法。其實，胡氏此文抄錄黃文的主要見解論證，並非僅僅

是分別皮弁素積、皮弁素服及素端三者之不同。

黃以周《禮書通故 •衣服通故》云：

盧植云：「布上素下皮弁服」。鄭玄云：「冕與爵弁服用絲衣，皮弁之
衣用布，亦十五升，以素爲裳。」賀瑒云：「以素爲衣裳。」敖繼公
云：「皮弁服亦絲衣，而色如其裳。」孔廣森云：「皮弁素積，白布爲

裳，要有辟積也。」金鶚云：「以帛裏布，非禮也。〈玉藻〉『狐白裘錦
衣裼』，鄭注『上衣皮弁服』。錦衣爲裏，上服必非布。」以周案：〈士
冠禮〉、〈郊特牲〉皆云「皮弁素積」，素句，積句，素兼衣裳言，謂
衣裳皆白繒，而裳有辟積也。〈雜記〉云：「襲衮衣一，玄端一，朝服
一，素積一。」素積必非專是裳。又上文爵弁服纁裳純衣，下文玄端
玄裳黃裳雜裳，皆並舉衣裳，又明其色，則皮弁言素，謂衣裳之色
可知。自注家以素積專言裳，又以衣裳言素者爲白繒，又以此于裳
言素，則其衣用布，于是有布上素下之說。其實經文但明衣裳同用
白繒，非以裳之繒別衣之爲布也。《史記 •禮書》「皮弁布裳」，雜言
古制質樸如此，以上下本文參之自見。或者據以說皮弁服，亦非。
皮弁絲衣，其用白布爲之者，謂之皮弁素服，本弔服也。說詳〈喪禮
門〉。其服與素端亦異。素端與玄端同，袂皆屬幅。凡弁服皆侈袂。
〈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皮弁絲衣純吉，非送終
之服。素服送終，即用其白布衣之皮弁，非純吉服，故記文備述之
曰「皮弁素服」，又申之曰「素服以送終」，明非絲衣服也。鄭注誤以
素服當皮弁之正服，則下又言葛帶榛杖，豈亦皮弁服之制乎？凡首
服與衣裳別者，經典中多備記之，以明其異。而說者乃據其異者爲

本服之制，致不可通。61

 61 黃以周撰，王文錦點校：《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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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開篇先列盧植「布上素下皮弁服」舊說，胡玉縉基於駁議盧說的需要而

抄錄黃文。比勘二文，可見論證詳略不同，但胡文襲用黃文卻非常明顯，

全然不是胡氏的發明。因此，要想討論胡氏的見解，矛頭就必須轉向黃以

周。盧植「布上素下皮弁服」，與鄭玄說合。黃氏先列盧植解詁，後列鄭玄

禮注，似乎帶有盧先鄭後的意味。曾問學於黃以周的曹元弼，在他的〈記皮

弁服〉先列鄭玄曰：「皮弁之衣用布」，後列盧植亦曰：「布上素下，皮弁

服」，62這是有道理的。盧植與鄭玄同時，又同學於馬融（79–166），盧植說

過：「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某之徒」，63推許鄭玄禮學。應該說，後人

不容易判斷二人立說孰先孰後。皮錫瑞謂「鄭云布衣，乃用盧說」，64既無確

證，遽然案斷，有欠嚴謹。

黃以周的主要見解有三，而三者在邏輯推理上互為關聯：一是一併否

定盧植「布上素下皮弁服」及鄭玄「皮弁之衣用布」、「以素爲裳」與《史記 •

禮書》「皮弁布裳」及孔廣森「白布爲裳」之說，支持敖繼公及金鶚對皮弁服

絲衣的論斷；二是認定素積非專言裳，更從《儀禮 •士冠禮》所陳爵弁、皮

弁、玄端加冠三服的文例，支持敖氏以皮弁之素為裳色，衣裳同用白繒；

三是「皮弁服素積」理應讀作「皮弁服，素，積」。〈禮書〉言「皮弁布裳」，如

上所述，確實可疑。黃氏從上下文理否定其文的可信性，立說可取。暫且

不論黃氏謂皮弁服衣裳同用白繒是否站得住腳，其文分辨皮弁素積、皮弁

素服及素端三者有所不同，確有見地，尤其是素服與素端，一為侈袂，一

為屬幅。屬幅指衣袖與衣身用整幅布縫合而成，袖廣二尺二寸，袪（袖口）

尺二寸。侈袂為大袖，下呈弧形，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黃氏認為素積

非專言裳，而是兼衣而言，從而推翻前人對「皮弁服素積」的讀法，卻違反

了古文文法。蘇先生批評這種句讀方式，指出「積字獨立成句，無裳字以主

之，古人恐無此文法也」，並確定「素積」本自為一詞，對「素積」分讀之說

的批駁，可謂一針見血。縱然黃讀及所言衣裳質料俱不可從，其圖畫皮弁

服形制則有可取（詳見文末附圖1–3）。

 62 曹元弼：《禮經學》，〈解紛第五 •記皮弁服〉，頁271。
 63 曹元弼：《禮經學》，〈明例第一 •注例〉，頁39。
 64 皮錫瑞：《禮記淺說》，卷上，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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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緒論」部分提到，曹元弼在禮例之外，纂輯鄭義而創立五十條

經例。所列經例之中「有空其文者」，65所舉例證有《儀禮 •士昏禮》的「主人

爵弁，纁裳，緇袘」，鄭玄注云：「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

與袘俱用緇。」66經文只著裳的下緣用緇，而衣、帶用緇則隱含於文中。如

用這條經例來檢驗「皮弁服，素，積」，「素」要兼言衣裳，就當作「素服」，

用「服」字來統括兩者。勉強可說「素」字兼言衣裳，經文空其文而已，可是

這樣一來，「積」字豈不是要同樣兼言衣裳？衣無襞積不言可知。更何況裳

既有「有素積」，也有「無素積」，二者界限分明。是知「積」與「素」只能是一

詞，不可分讀。鄭玄說的「積素以爲裳」（兩見《周禮 •司服》注），最能貼合

「素積」之義。後人注疏或循用鄭語，或變言「積白素絹爲之」（賈公彥疏）、

「用素爲之，襞積，攝之無數」（皇侃〔488–545〕疏）。67總之，「經文素積，

專謂裳，不兼衣也」（任大椿語）。

竊以為，曹元弼定立的經例，只是一個起點。紬繹《儀禮》或《禮記》經

文，可以補上「約其文」或「以下文統攝上文，反之亦然」一條經例。以《儀

禮》為例，〈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68記

者運用約言的手段，用一個「緇」字統攝下面的「絇、繶、純」，起到貫通三

者的作用，有效避免重複說緇繶、緇純。又如〈喪服〉「斬衰裳，苴絰、杖、

絞帶」，以一「苴」字目「絰、杖、絞帶」三事，明此三者皆用苴。69經文約言

多變，既有把擔當貫通角色的字詞放在所統攝事物的最前，也有把此等 

字詞放在最後。如〈特牲饋食禮〉記主人在筮日「冠端玄」，以「玄」字統攝

「冠」、「端」，繁言之就是玄冠、玄端。擴大來說，約言統攝的禮例，應是

《三禮》的通例。《禮記》裡也有類似的例子，如〈禮器〉「郊血，大饗腥，三

獻爓，一獻孰」，其實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腥、

 65 曹元弼：《禮經學》，〈明例第一 •經文例〉，頁33。
 66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02。
 67 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頁243。引文 
標點經筆者修訂。

 68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74。
 69 同上注，頁8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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爓、孰。70如今各祭只言其一，是據先設之物統攝後設之物，約言其事。用

此經例來檢驗「皮弁服，素，積」的句讀，斷斷不能說「積」字統攝約言的 

衣裳。

從「積」字取義同樣可以證明「素積」不能分讀。任大椿《弁服釋例 •皮

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對「積」字有一番精詳的考證。今具錄其

文如下，然後略加推衍：

《爾雅》「裳削幅謂之纀。」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自冕弁服
至元端皆爲帷裳，前三後四不削幅也。若不襞積，則一丈四尺之要
中，何以被體乎？故自深衣外，無不積之裳。《漢書 •孝平王皇后
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素績，謂素裳也。績字或作積。積
謂襞積之，若今之襈爲也。」攷〈雜記〉注「如今袿袍襈重繒矣。」《玉
篇》：「襈，重繒也。」蓋襞積之縫，與喪服之袧同，皆屈攝裳幅，內
外重疊，其象近於重繒之襈。《唐六典》訓襈爲垂裾，別爲一義。師
古以襈喻襞積，特取重繒之義，非誤以積爲垂裾。惠氏非之，但知
其一耳。〈司馬相如傳〉、〈子虛賦〉「襞積褰縐」，又曰「紆徐委曲，
鬱橈谿谷。」張揖曰：「襞積猶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
縐中文理茀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襞積即今之裙襵，古所
謂皮弁素積，即謂此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谿
谷。」相如此數語已盡襞積之狀。師古以襵訓積。襵即積之轉也。《埤
蒼》：「襵，韏衣也。」《通俗文》曰 便便縫曰襵。《字林》襞，韏衣也。襵

訓韏，韏訓襞，即所謂襞積也。《釋名》𨏴，複也。重複，非一言之
也。故襵𨏴義亦通。〈士昬禮 •記〉「納徵執皮攝之。」注：「攝，猶辟
也。」謂中屈其皮而疊折之也。義亦與襵通。〈檀弓〉「置翣」注以布衣
木如襵與？即《國語》「屏攝」之攝也。則攝即襵也。《楚詞 •哀時命》
「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王逸注：「攝葉、儲與，不舒展
貌。」洪興祖補注曰：「攝，之葉反，曲折也。」惟曲折故不舒展，即
襞積也。《廣雅》「僷、疊、襞、襵、冤、 、韏、結，詘也。」僷疊
之爲襞積，猶攝葉之爲襞積也。襵𨏴僷疊攝葉，皆一音相轉，其義 
 
 

 70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9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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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通於襞積也。《呂氏春秋 •仲秋紀》「冠帶有常」，高誘注：「皮弁服
者，鹿皮冠，素幘也。」古皮弁無幘，則幘爲積之誤。71

任氏舉證繁富，可用《廣雅》〈釋詁〉「僷、 、襞、襵、 、韏、結，詘也」

及〈釋言〉「袧，襞也」為紐帶貫串起來。72《說文》：「韏，革中辨謂之韏。」段

注云：「衣部襞下云：『韏衣也。』衣 ，古曰韏，亦曰襞積，亦曰緛。然則

皮之縐文蹙蹙者曰韏何疑。」73緛字，《說文》云「衣戚也。」段注云：「戚，今

之蹙字也。衣戚，衣部所謂襞，韋部所謂韏。」74蹙為《說文新附》字。75任氏

已意識到，「襵𨏴僷疊攝葉」等字有音轉的關係。以音理論，從聶得聲之字
襵、𨏴，上古音為娘母葉部；從葉得聲之僷為喻四葉部；疊、褶同為定母緝

部；緛為日母元部；襞為幫母錫部；韏為見母元部；積為精母錫部。襵、

疊、僷、褶諸字，韻部分屬緝、葉兩部，聲紐或近（娘日為雙聲、喻四定雙

聲）或不近（幫、見為唇、牙音；幫、定為唇、舌音，皆不近）。構成襞與

韏，聲紐分別是唇、牙音，聲音不近，但韻部卻有元錫旁對轉的關係，可以

通轉。如蔓為元部字，聲轉而為錫部的蓂字，可作佐證。袧字上古音見母

侯部，襞字幫母錫部，聲紐牙唇不近，但韻部則有旁對轉的關係。最後，

積字屬於齒頭精母錫部，既可與葉部的襵旁轉，如任氏說「襵即積之轉也」，

又與舌音諸字褶、疊等構成齒舌音鄰紐的關係。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禮記注釋》在〈明堂位〉「皮弁素

積裼舞大夏」下說，積與蹙在聲韻上難以構成假借。古代注家都認為積是蹙

的假借。76實則蹙為精母覺部，上古音與積有雙聲（精母）旁轉（錫覺）的關

係。高本漢說積與蹙難以構成假借，並不妥當。上引劉熙《釋名》云：「素 

 

 71 任大椿：〈皮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頁515。
 72 王念孫著，鍾宇訊點校：《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4上，頁111；
卷5上，頁153。

 7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415–16。
 74 同上注，頁1141。
 75 許慎撰，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97。
 76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注，陳舜政譯：《高本漢禮記注釋》（臺北：國立編譯館
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年），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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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踧，因以名之也。」「踧」借作「蹙」。鄭玄注

《儀禮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

此處則指裳的褶襇。「猶」為訓詁術語，用義訓表示兩詞之間的同義關係。

訓詞與被訓詞意義相同或相近，但又有細微區別。鄭玄經注中習見，尤其

是《毛詩箋》。用「猶」表示同義相訓及指明今古語的同義關係。鄭玄大概不

認為「積」是「辟」（襞）的音轉。

任大椿綜合各種冠服之制，歸納出「自深衣外，無不積之裳」的結論（實

有例外，說詳下文）。蘇先生說「裳之外無有積者」，語意與任說不殊。兩說

實為一體兩面。蘇先生引用朱熹（1130–1200）《論語 •鄉黨》「非帷裳，必殺

之」注文，節錄其文。朱子原注在蘇先生引用的「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

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數語之後，還有「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

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77朱注後半部分，點明了深衣與皮弁等服的不

同，「無襞積而有殺縫」是區別性特徵，最值得關注。據之可知衣服之制有

「有襞積」、「無襞積」之分。有襞積針對下裳而言，與上衣無關，不分衣裳

的深衣，更不用說。換句話說，皮弁服之裳有襞積，與無襞積的深衣相對

而言，對比映襯，經文「素積」顯然是專指下裳而言。〈鄉黨〉「非帷裳，必

殺之」的重要性在於說明皮弁服帷裳，帷裳則必襞積其要中；相反，其餘各

服的下裳，則不襞積而當用縫殺。《論語鄭氏注》云：「帷裳，謂朝祭服之

服。其制正幅。非帷裳者，謂染（深）衣也。煞之者，削其幅，使縫衰（𪗋）

倍腰。」78對讀鄭注與朱注，朱注修裁鄭注的痕迹相當明顯，不見得較鄭注

「尤洽」。79「𪗋」音同齊衰之齊（唐寫本《論語鄭氏注》誤寫為「衰」），指裳的

下畔。「腰」（本字作「要」）指裳的上畔，「縫𪗋倍腰」指深衣的裁制，以二幅

斜裁為四幅，下畔的寬度倍於上畔的寬度，上狹而下廣，縫之使合。按照

縫合的方式而有外削幅與內削幅之分。然則，「素積」是包括皮弁服、朝服 

 

 

 7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論語集注〉，卷5，頁119。
 78 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120。
 79 簡朝亮語，見朱熹集注，簡朝亮述疏：《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2007年），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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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祭服的特徵，可據以分辨此等衣服與深衣的不同所在。蘇先生說：「裳之

外無有積者，故言素積而義自明」，洞悉服制的真諦。也許蘇先生未有察覺

到，他所刪略的朱注的後半部分，才是說明「素積」的關鍵所在，才是證明

己說的依據。

依鄭玄之義，「辟積」有無數與定數之分。喪服之裳，襞積就有定數，

有別於朝服、祭服。《儀禮 •喪服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

袧。」鄭注云：「削，猶殺也。……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

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80「袧」、「辟」（襞）同義，均指

襞積。古布每幅寬度為二尺二寸，縫合之時，兩旁各自削去（減殺）一寸後

仍有二尺。裳用布七幅，共十四尺。從句得聲之字，多有屈中之意。「裳幅

三袧」之袧亦然。喪服之裳，每幅襞積三處，襞積有定數，其制是襞積兩邊

而空中央。《爾雅》「革中絕謂之辨」，辨蓋辟字之誤。81上引《說文》云「革中

辨謂之韏」，是知辟（襞）、韏同義，皆指褶疊皮革或布衣。人腰部細小，必

加襞積，如任大椿所說：「若不襞積，則一丈四尺之要中，何以被體乎？」

只因喪服從簡，只在兩旁打三個褶皺而已。其餘衣服，襞積之數，視乎腰

圍大小而定。故鄭注所謂「辟積無數」，意思是說沒有定數。

喪服之裳，實有不襞積的，只是為數極少罷了，且是施諸死者。《儀 

禮 •既夕禮》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

及觳。」「不辟」就是不襞積其腰間。鄭玄只點明背後的禮意，說「不辟，質

也」。82此裳不襞積是尚質使然，質相對文而言，那麼，他裳的襞積便是尚

文的表現。同是男子之裳，又同是前三幅後四幅，不同的是，明衣裳專為

死者而設，一服就不動，是故不襞積，不使上狹下廣，有異於生者。83

黃以周設想，皮弁服素積的絲衣，與皮弁素服、素端的布衣，構成正

服與變服的關係，據此批駁鄭玄誤認皮弁服為布衣，是顛倒服之正變所

致。蘇先生肯定黃以周辨別三服之不同，說不定也贊成皮弁服用絲衣。

 8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027。
 81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4上，頁111。
 8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226–27。
 83 胡培翬撰，段熙仲點校：《儀禮正義》（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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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鄭還鄭」—皮弁素積鄭義疏證及決疑

（一）皮弁素積鄭義疏證

自古及今，禮家通例，皆由經文的已知推見當中的未知。此法可溯源於西

漢經師后倉（生卒年不詳）等以士禮推致天子之禮。鄭玄更推而廣之、擴而

充之，於《三禮注》中廣泛應用推致之法，「約」彼以推此。今人羅健蔚曾對

鄭玄「約」法及據之生成的推致套路進行研究，歸納出鄭玄運用推致之法比

諸前人大有推進。然而，羅先生歸納所得，僅及吉凶異禮、階級差次、尊

卑親疏、儀程變化、用物品質及陰陽五行數端，84對衣服名物似乎注意不

足。「推致」，可變稱「推知」、「推見」、「推及」、「推次」等詞，不一而足，

用義則一。就衣服名物論，即如本文研討的焦點皮弁服，推致之法應當兼

用本文「緒論」談及的禮例與經例。鄭玄正是據此，從同經彼處或不同禮書

經文的已知，推見此處禮書經文所約言的。所約言的，為同經或不同禮書

經文的已知。因此，嚴格而言，這是從已知推見未知。

孔穎達《禮記正義》點明皮弁服鄭義的推求之法：

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
升，去其半而緦。」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韠」，
韠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韠用緇，不與裳 
同色。85

已知《禮記 •雜記上》「朝服十五升」，故鄭玄推知皮弁服（天子日視朝之服、

諸侯視朔之服）用十五升布。已知「衣與冠同色」，故鄭玄推知十五升白布。 

已知《儀禮 •士冠禮》「素韠」，又知「裳與韠同色」，故鄭玄推知素裳。禮隨

事變，士助祭於君，其素韠亦因而變成緇，緇韠便與素裳不同色。擴而 

 

 

 84 羅健蔚：〈從鄭玄《三禮注》論「推致」之法〉，《漢學研究》第37卷第2期（2019年 
6月），頁64。

 85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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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之，已知《周禮 •司服》記天子「眡朝，則皮弁服」、86「凡甸，冠弁服」，87又

知《禮記 •玉藻》對舉天子與諸侯各服，先言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卒食，

玄端而居」，88後說諸侯各服尤詳：「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

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89故《儀禮 •士冠禮》鄭注由是推而言之：「天子

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

日視朝。」此注是貫通《三禮》，通合〈司服〉、〈玉藻〉為說。90

賈公彥著眼於《儀禮注》，對鄭注的推致之法也有和孔穎達相近的認

識。《儀禮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皮弁服」，鄭注云：「皮弁所衣之服

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91賈疏道出箇中的禮例：「〈士冠禮〉注衣與冠

同色，裳與屨同色，以皮弁白而白屨，故〈士冠禮〉云『素積白屨』是也。〈雜

記〉云『朝服十五升』，則皮弁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十五升布也。」92鄭玄經

注有時序列朝服通體，也是運用禮例層層推進的結果，如注《儀禮 •鄉飲酒

禮 •記》「朝服」云：「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93又如注《論語 •

鄉黨》云：「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緇帶，𩏂素。」94

具體來說，鄭玄建構的禮學體系，展現一個周延多元的網絡型組織結

構。鄭玄解說禮書中的皮弁服，實踐其詮釋名物的一貫策略，綰結相關經

文綜合作解，大抵是本《三禮》為說（尤以《周禮》為正），會通彼此，形成鮮

明的區別性特徵。今綜合經文（以禮書、《論語》為主）及鄭注所見皮弁服的

內容，既為鄭義作必要的疏通證明，並徵之故實，舉出《論語》、《左傳》等 

所記孔子或春秋時賢行禮實錄，為鄭義佐證，亦嘗試辨析鄭義中的窒礙難 

 

 

 86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38。
 87 同上注，頁1641。
 8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80。
 89 同上注，頁1182。
 90 曹元弼：《禮經學》，〈明例第一 •注例〉，頁39。
 9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062。
 92 同上注。
 93 同上注，頁253。
 94 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頁121。引文標點經筆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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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未盡圓明之處，導致後人質疑、駁斥的癥結所在。藉「以鄭還鄭」之

法，尋求消解禮家分歧的可能。

就皮弁服之冠及衣裳而言，鄭注往往綰結皮弁服與朝服為說。因此，

要想準確掌握鄭義，就有必要結合鄭玄經注中關涉皮弁服與朝服之處，為

之疏通證明。而最適合於說明鄭義的，莫過於《周禮 •司服》的兩條注文。

今先舉此兩條禮注為紐帶，援引其他經文及鄭注相互印證，彌縫補綴，使

之連成一體，呈現出鄭義的大體面貌。在疏通互求之餘，還將引據相關經

典來證明鄭義，加強其說服力。〈司服〉前後接連的兩條經文，分別為：「眡

朝，則皮弁服」與「凡甸，冠弁服」。鄭玄分別作解，云：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
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95

又云：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

視朝之服。《詩 •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
居則玄端。96

「視朝之服」，用鄭玄的話說，也就是「朝服」。鄭玄前後兩注分舉天子視朝

之服與諸侯視朝之服為說，從同一應用場合對比說明兩種朝服在內容上的

異同。後注以「委貌」釋「冠弁」，「委貌」即「玄冠」，「委貌」取其安正容貌之

義為名，97而「玄冠」則以其色言。98然則，依鄭義，三者名異而實同，而玄冠

就是諸侯朝服之冠。注文內容的關注點有：朝服：天子皮弁服，諸侯冠弁

服（玄冠及其服）；衣：天子十五升白布衣，諸侯緇布衣；裳：天子與諸侯

皆積素以為裳。表1列出鄭注兩服之制的幾個要項如下，以資參照對比。

 9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38。
 96 同上注，頁1641。
 9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78。
 98 同上注，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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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鄭注天子、諸侯朝服之制比較

服制 冠 冠的顏色質料 衣的質料 衣的顏色 裳的狀態 裳的顏色

天子朝服 皮弁 白
鹿皮

十五升 
白布衣

白 積素以為裳 白

諸侯朝服 玄冠 玄
黑繒

十五升 
緇布衣

緇 積素以為裳 白

衣服名物之通例，冠與衣同色。皮弁以白鹿皮製成，配以白色麻布

衣。《儀禮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皮弁服」，鄭注云：「皮弁所衣之服

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死者不冠，經文「皮弁服」以冠（皮弁）命名其

服，僅指與皮弁相配之衣裳，並不包含皮弁。玄冠的質料，鄭注未有明

文。若據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衣以黑繒為之禮例，則似可推知玄冠蓋為

黑繒冠。99

諸侯朝服以玄冠與緇布衣搭配，分開來說，玄、緇兩色區別甚明，玄

色青黑，而緇色純黑。散文而言，玄、緇可通，皆用於表示黑色。100鄭注

《儀禮 •士冠禮》云：「玄端即朝服之衣」，101即謂玄端之衣（玄衣）與緇衣（朝

服之衣）互稱對等。諸侯朝服，以玄冠搭配緇布衣，同樣符合「衣與冠同色」

的服制原則。

皮弁為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麻布。102朝服之衣用十五升

麻布製成，於禮有徵。《禮記 •雜記上》：「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

灰，錫也。」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

布，不灰焉。」103如鄭此意，在喪服中最細的緦麻衰服的升數較朝服麻布減

半，且不加灰、不治布。「朝服十五升」表明朝服是用麻布製成。「升」原指 

織布時把線縷加於簆齒之上的動作。升數越高，反映織物越形細密，反之 

 

 99 孔穎達引熊安生語「玄冠，用黑繒爲之」，然後說「其義未甚明也」。蓋因經文及鄭
注皆無明文，故未能確定熊說。見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2103。

 100 詳見金鶚：〈爵弁色考〉、〈閒色說〉，《求古錄禮說》，卷4，頁236–37、248–49。
 10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9。
 102 同上注，頁1062。
 103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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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形粗疏。經線有單縷，也有雙縷。精細的布，以雙縷共用一齒，一升

四十齒就有八十縷。朝服十五升，用的是雙縷。104這種麻布，幅寬二尺二

寸。一般學者認為，周尺換算今制，為23厘米或23.1厘米。105準此，周尺

二尺二寸約合今50.6厘米。再按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即共有一千二百縷換

算，麻布的密度為23.7根／厘米。106朝服所用的是十五升麻布，雖然相當精

細，但畢竟不是絲帛。鄭玄禮注屢言及此。《儀禮 •喪服》：「緦麻三月者。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鄭注云：「謂

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107「緦」與

絲同音，緦服以其縷細如絲而得名，有人卻說緦服用絲製成，鄭玄為了消

除這種歧解，反問：就是純吉服的朝服也只用麻布製成，難道屬於凶服性

質的衰服反倒可以用絲製成？鄭玄認定：天子之皮弁服與諸侯之朝服，儘

管前者是白布衣、後者是緇布衣，都是麻布衣。鄭玄在注《禮記 •玉藻》「以

帛裏布，非禮也」時也不忘強調這個事實：「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

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108皮弁服、朝

服、玄端服之三衣同用十五升麻布，按「中外相稱」原則，中衣（裼衣）自然

也用布。《儀禮 •士冠禮》鄭注說得最為簡括明確：「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

 104 徐灝：〈冠六升衰三升〉，《通介堂經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 •群經總義
類，第177冊，卷22，頁199。

 105 見丘光明編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0。
 106 陳維稷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4年）
云：「據《儀禮》記載，麻布的精粗是以一定寬度內紗線的多寡來區別的，八十縷叫
做一升，升亦稱稯、緵或總。據漢代人解釋是指二尺二寸（每尺合23厘米）的經面
上經紗的縷數，十升布的密度為15.7根／厘米，相當於現在做蚊帳的夏布。」 
（頁98–99）如準確計算，十升布的密度當為15.8厘米（800根÷〔2.2尺×23厘米〕＝
15.81根／厘米）。聞人軍譯注：《考工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云：「一尺之長，各諸侯國不盡相同，大體上分為大尺和小尺兩個系統。大尺系統
的代表是周尺，每尺約合二十三點一厘米；楚尺也是大尺，每尺約合二十二點五厘
米。小尺系統的代表是齊尺，每尺約合十九點七厘米。」（頁14）

 10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993–94。賈疏云：「此鄭以義破，或解朝服，
謂諸侯朝服緇布衣，及天子朝服皮弁，服白布衣，皆用布，至於喪衰何得反絲乎？
故不可也。」（頁994）

 10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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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服用絲耳。」即謂除六冕及爵弁服為絲衣外，其餘各服之衣，包括皮弁

服、朝服、玄端服及深衣、長衣等，皆以布為之。這是鄭玄皮弁服說的一

個區別性特徵。

必須辨明的是，各服之間（如朝服與玄端服或皮弁服）存在或多或少的

相類關係，名位等差表現在冠服之制上，如不同貴族階層用著同一冠服，

就會在應用場合上加以區分。經典及鄭注冠服稱名，尤其是鄭注每謂此服

即彼服，互稱對等，有時看似歧出錯雜，有著牽扯不清的關係，正是這種

情況造成的結果。只有釐清兩服彼此間相類之所在，才能辨清與理解經文

與鄭注在冠服稱名上的特殊現象。就朝服與玄端服對等稱名論，如上引鄭

注《儀禮 •士冠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論語鄭氏注》亦於「端章甫」下

云：「端，玄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109合觀兩條經注，清晰可見鄭意之中

玄端與朝服的對等關係表現在冠衣之上。《儀禮 •特牲饋食禮》記主人在筮

日「冠端玄」，鄭注著眼於經文寫法背後的考慮，經文原意是想表述「玄冠，

玄端」，卻不說「玄冠端」，而是把「玄」字放在「冠端」之後，這是考慮到「玄

冠」既有「玄端」也有「不玄端」。110「端」取正直端方之義，本字作「褍」。玄

冠一冠而兩服：一為玄端服，上、中、下士皆服玄衣，而裳則因應名位等

第不同而有玄裳、黃裳、雜裳之分，緇帶，爵韠；另一為朝服，緇布衣，

素裳，緇帶，素韠。兩者有同有不同。分開來說，「玄端」者為玄端服，「不

玄端」者為朝服。因此，對文則玄端服與朝服異服，散文則朝服亦可名玄

端。話雖如此，鄭注還是著眼於兩服的相類處，以兩者互稱對等，尤其是

當天子燕服之玄端可確定為玄衣，《禮記》〈王制〉鄭注云：「玄衣素裳。……

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111〈玉藻〉「玄端而居」注云：「天子服玄端燕居

也。」112是玄衣素裳足以統括天子之燕服與諸侯之朝服。

 109 賈公彥引，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343。
 110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1343。
 111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576。
 112 同上注，頁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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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經注，也有以朝服、皮弁服對稱的例子。《論語 •鄉黨》「吉月，必

朝服而朝」，鄭注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113以「月朔」訓釋「吉

月」，涉及告朔之禮（說詳下文）。鄭玄當然知道，諸侯朝服與天子朝服（皮弁

服）不同，要不然也不會在注《禮記 •玉藻》時說「諸侯視朔皮弁服」。114《論

語鄭氏注》之所以將「朝服」與「皮弁服」對稱，用意應是說明天子用於視朝的

皮弁服，諸侯及其群臣則於月朔服之視朔；且兩服皆布衣素裳，可以互相比

擬。孔子本服皮弁服，意欲隨魯君告朔，待告朔禮畢，才改服朝服。鄭注同

孔安國（生卒年不詳）注。皇侃疏義同樣適用於詮釋鄭注。皇氏云：「朝服

者，凡言朝服，唯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言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

素積裳也。所以亦謂爲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

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115天

子朝服為皮弁服，主要內容是：皮弁白布衣素積裳。諸侯服之以視朔，而諸

侯朝服的主要內容是：玄冠緇布衣素積裳。孔安國及鄭玄正是著眼於兩服存

有的這兩層關係。要是不明白箇中道理，就很容易對孔、鄭之注產生誤解，

如江永（1681–1762）非議〈鄉黨〉孔安國言「朝服，皮弁服也」，116申明「矦國未

有以皮弁服爲朝服者」，117不免捉錯用神。

在《論語 •鄉黨》裡孔子於月朔必朝服而朝的行事實錄，到了《禮記 •

玉藻》，卻變成孔子針對季康子以縞為朝服而發。記文云：「朝服之以縞

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118到了《孔子家

語 •公西赤問》又變成曾子（前505–前435）問孔子有關季康子著縞服是否 

合禮的場景，使其事其語更見完整。《孔子家語》云：「季康子朝服以縞。曾

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 

 

 113 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頁120。
 114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5。
 115 皇侃：《論語義疏》，卷5，頁246。
 116 同上注。
 117 江永：《鄉黨圖考》，收入阮元主編：《清經解》，第2冊，卷270，頁335。
 11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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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禮者也。』」119季康子朝服以縞（生絹，絲衣）為春秋時人變禮之一端，

這也從側面證明此前朝服之衣不用絲而用布。

若將《論語 •鄉黨》、《禮記 •玉藻》及《孔子家語 •公西赤問》這三段互

見重文結合起來，則其意蘊更形豐富，可分作兩層看。第一層：《孔子家

語》所記孔子說的「諸侯皮弁以告朔」，照應〈鄉黨〉「吉月，必朝服而朝」。

第二層：《孔子家語》所記孔子的後半句話「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

也」，照應〈玉藻〉「卒朔然後服之」，表明視朔或告朔禮畢，便改服朝服。

由此可見，季康子「朝服以縞」，其失有二：既未能以皮弁服視朔，亦未能

以朝服之正服上朝。

劉台拱（1751–1805）《論語駢枝》注解《論語 •鄉黨》此文，據《禮記 •

玉藻》為說，多有所見。其文云：

〈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
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
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
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
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
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
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
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
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120

 119 《孔子家語 •公西赤問第四十四》，見王肅撰，廖名春、鄒新明校點：《孔子家語》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27。范家相欲據《禮記 •玉藻》與《孔子家
語》此則記載，證明《孔子家語》為偽書，其《家語證偽》云：「此是兩節，初不相蒙。
縞者，生絹，季康子始以爲朝服，不過記變禮之一端。此爲一節。朝服視朝者，
諸侯之常禮。告朔則重於朝視，必皮弁玄端以臨之。既畢其聽朔之禮，然後服朝
服以視朝。此記諸侯視朝聽朔之宜服，又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范家相：《家
語證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儒家類，第931冊，卷10，頁182。

 120 劉寶楠引錄其「先從叔丹徒君《駢枝》」文，見劉寶楠：《論語正義》，頁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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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辨明告朔與視朝的關聯性，強調告朔朝於太廟與視朝朝於內朝先後進

行、互不相妨。如果說皇侃揭示了「朝服，皮弁服」的兩層意思，那麼，劉

台拱在這裡就道出了第三層含意，那就是朝服對應朝於內朝，而皮弁服對

應朝於太廟。「朝服而朝」，一「朝」而兼有兩義。所謂告朔或視朔之禮，簡

言之，就是諸侯在每月朔日，朝於太廟，殺羊致祭，稱為告月或告朔；告

朔之後，仍在太廟聽治此月朔的政事，稱為聽朔或視朔；聽朔之後，祭於

諸廟，稱為朝廟或月祭。若在歲首則稱「朝正」，正指正月。先告朔，次視

朔，後朝廟，三禮連貫。卒朔，然後視朝。就視朔與視朝的程序和性質

論，朝於太廟在先，朝於內朝在後，順序舉行；朝服也好，皮弁服也罷，

都是君臣相見聽治國政，性質相類。

孔穎達關注到諸侯及其群臣在變服上的需要，在疏釋《禮記 •玉藻》「朝

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之義時，明確地說：「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

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

服也」。121據此，可知諸侯及其群臣平日緇衣素裳而朝，每到朔日，便要先

服皮弁服告朔，告朔禮終，才脫去皮弁，換上朝服。孔穎達此說，足以補

充鄭義。孔氏立說根本在於〈玉藻〉，《左傳》更為其說提供事實證明（詳見

下文）。

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三服及餘服的應用場合，集中出現於《禮記 •玉

藻》。記文先說天子之服：「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卒食，玄端而

居。」122後言諸侯之服更為詳盡：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
衣，祭牢肉。123

就中可見，「禮以別異」，天子與諸侯的名位差次，就體現在服制上。天子

與諸侯身上，皮弁服、玄端服、朝服錯開穿著，三服應用在不同的場合。 

 121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05–6。
 122 同上注，頁1180。
 123 同上注，頁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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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裨冕而朝覲天子，又或是月朔皮弁以聽朔，否則諸侯（其臣亦然）每日

都是朝服而朝。朝服的內容，就是鄭注說的「冠、玄端、素裳」。124

鄭注指明，「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125鄭玄

與鄭眾（？–83）一樣，主張天子諸侯同為三朝，但天子五門而諸侯三門。

自宋以降，學者多主天子三門（皋、應、路）與諸侯三門（庫、雉、路）互相

對應。由於《禮記 •玉藻》鄭注僅言諸侯內朝（相對外朝而言），而不關涉諸

侯路寢門與天子之門的對應關係，所以這裡可對天子究竟是三門還是五門

姑置不論。126以諸侯為例，三朝包括：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一曰正

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若依鄭義，則外朝一、內朝二（兼路

寢門外之治朝及路寢門內之燕朝而言）。雉門之外，有兩社，周社在右，亳

社在左。外朝為斷獄決訟及詢非常之處，君不常視；治朝為君臣日見之

朝；燕朝為議論政事、君有命或臣有進言之處。經典所見「朝」字，除可以

指朝於廟，也可以指朝於朝。朝於朝，所指亦不一，分別言之，或指治朝

（鄭玄稱內朝），或指燕朝，或統指三朝，或通稱三朝之後之地，或通稱三

朝之前之地。

諸侯以皮弁服（等於天子視朝之服）聽朔，以朝服（等於天子燕居之服）

視朝。「朝，辨色始入」，指群臣辨別天色由暗轉明，便入宮等候上朝。國

君每日日出之時視朝，退朝後便到路寢聽政，若群臣無事，退朝之後，便

到小寢脫去朝服，改服玄端服，到了早飯時，又再換上朝服。顯然，遇上

朔日，除了諸侯，群臣也不得不因應聽朔與朝禮的次第進行而變換禮服。

當春秋之時，有公朝也有私朝。私朝相對公朝而言，見載於《國語 •魯 

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
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
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 
 

 124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82。
 125 同上注。
 126 詳見郭鵬飛、許子濱：〈蘇文擢先生禮學遺稿二題疏證〉，《人文中國學報》第24期
（2017年6月），頁37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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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
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皆非吾所敢言也。」127

季康子正在私朝處理政事，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生卒年不詳）來拜訪。季康

子跟她打招呼，敬姜不應聲，季康子追隨她到了寢門，她不應聲就進入寢

內。季康子於是放下政事進入寢內拜見她，問她自己是否得了甚麼罪。敬

姜這才娓娓道出公家外朝、私家內朝與婦人操持家中事務的禮制。其制：

天子及諸侯在外朝處理民政事務，在內朝處理祭祀事務；自卿以下，在公

朝（「外朝」）處理管轄範圍內的事務，在私朝（「內朝」）處理家族內的事務；

婦人只能在寢門之內操持家中事務。按照這個規定，季康子就要在公朝處

理公職事務，在私朝治理家族事務，身為婦人，敬姜如不是在寢門之內，

就不敢跟季康子說話。

卿大夫家之私朝，既有內朝，就有與之相對的外朝。季氏之朝，亦見

載於《論語》。〈子路〉記：「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128冉有（前522–？）時

為季氏家宰，應自季氏私朝退朝。季氏專政，逾越魯君公朝與自家私朝分

治的界限，混淆國政與家事而不分。叔孫氏同樣有私朝，《左傳》昭公五年

記：「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

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129豎牛（生卒年不詳）為禍叔

孫氏，叔孫昭子（？–前517）繼宗子位後，在私朝朝見其家族成員，聲討豎

牛之罪。魯國權臣季氏、叔孫氏皆有私朝，齊國崔、慶二氏亦然。《左傳》

襄公二十七年記：「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殺人於崔

氏之朝，應是其外朝，130崔氏有二朝也不成問題。又，《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載：「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 

 127 董增齡撰，郭萬青點校：《國語正義》（成都：巴蜀書社，2022年），頁383–85。
 128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2001年），頁117。
 129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修訂本），頁1263。
 130 同上注，頁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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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酒。數日，國遷朝焉。」131慶封（？–前538）雖然將國政交付給其子慶舍 

（？–前545），但自己保留當國之名，諸大夫仍舊朝於盧蒲嫳（生卒年不詳）

之家。

如果說敬姜話裡只是分說公朝與私朝的功能，那麼，《禮記 •玉藻》鄭

注和《左傳》敘事就為公朝與私朝先後進行提供線索。〈玉藻〉云：「揖私朝，

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此私朝，即大夫家朝。鄭注表明「自大夫家之朝

也。揖其臣乃行。」132也就是說，大夫理應先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揖

竟，行出，往適公朝。《左傳》襄公三十年的一則記事更值得注意：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
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133

齊國慶封專政，又嗜好飲酒，令群臣就其私朝謀議國政。無獨有偶，鄭國

伯有情況相類。鄭伯有（？–前543）嗜好飲酒，還建造地下室，夜晚於其處

飲酒奏樂。如同齊國大夫朝慶封，鄭國一眾卿大夫也得先朝伯有。當日，

朝者已至，而伯有飲尚未止。朝者問伯有家臣其人所在何處，家臣答說在

窟室。眾人於是自伯有之朝先行分路散去，後來又跟伯有共朝鄭君。

對於上引《禮記 •玉藻》所記諸侯朝制與敬姜、孔子及其弟子冉有故

事，以及群臣朝於私朝與公朝的先後次序，夏炘（1789–1871）《學禮管釋 •

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都有精審的考證，足以用來總括與補充上文的考

述。134先私朝後公朝，禮有明文，此為正禮。到了春秋時期，私朝與公朝

顛倒次序，出現變禮。夏炘就敬姜、孔子及其弟子冉有故事所見，揣量當

日情事，確有見地。諸侯於小寢改換其服，〈玉藻〉固有其文，而公朝左右

既有室或治事之所，則群臣當月朔之時似乎可以在其處改換朝服。其所改

換者，很可能只是皮弁，仍保留衣裳。

 13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45。
 132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89。
 13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75。
 134 夏炘：〈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學禮管釋》，卷7，收入王先謙編：《清經解續
編》，第4冊，卷972，頁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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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吳秋輝（1876–1927）《侘傺軒文存 •朝衣卒朔辨》譏詆

孔穎達《禮記 •玉藻》疏義，並就「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提出新說。吳

氏云：

〈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而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
充其服焉」。此節所載與《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自是一事，故
即據之以訂證《論語》。吉月二字為告朔之誤，但此文卒朔二字亦屬
不詞。朔從未有稱卒者，故孔氏作正義，不得不強行穿鑿，謂「卒朔
為卒告朔之時，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
服」。其說直令人失笑。朝服加於身，而皮弁則加於首。今以脫去皮
弁而服朝服成文，豈夫子之朝服，固可代皮弁用耶。不然何以必脫
去皮弁，始得服朝服。方其服皮弁時，即可決其不得服朝服耶。且
視朔禮畢後，而謂之卒朔，古今來有此不通之名詞耶。今考此卒字
本當作衣，蓋衣與卒，古本一字也。凡古文卒事，皆作衣事，如庚
嬴鼎（見《古鑒》。非庚嬴卣。銘文假𦣉作嬴，而吳氏《說文古籀補》
誤認為羆者也），天君鼎（又名 鼎），不一而足。其偏旁字亦然。寡
子卣：「我惟呼誶帝家，康乃邦」。誶字亦只作 ，從未有於衣下加
十者也。可知此卒字，原本作衣。在後儒迻譯今文時，因《論語》有
「朝服而朝」語，與此正同，遂即從朝字絕句，而以衣字歸入下文。
衣字既歸入下文，則不得不為卒字矣。然細玩文義，此文從朝字絕
句，於文義實有未安。蓋彼文於朝字下更無語，朝服即所以往朝，
所重者在一朝字，朝字即其動作詞也。此文於而朝下，尚有然後服
之之文，則朝字勢不能指為動作詞。其動作詞實在服字，朝服字直
貫下服之，而朝二字絕對落空。彼文猶為他人記孔子事，此文又出
於孔子之自言，尤殊不合。二者文字之間，顯有出入，恐不得以一
概視之也。135

吳氏將《論語 •鄉黨》孔子故事與〈玉藻〉孔子之語視作一事，認為二者文字

之間卻有出入。「吉月」二字，王引之（1766–1834）說過「朔日不謂之吉日， 

 

 135 吳秋輝：〈朝衣卒朔辨〉，載吳秋輝遺稿，張乾一輯錄，袁兆彬校補：《侘傺軒文存》
（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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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謂之吉月」。吉日指日之善者，吉月指月之善者，但經典無稱吉月為月

朔的例子。在理據充分的條件下，特別是《春秋》有「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之文，《禮記 •緇衣》更有「吉」、「告」形近而訛之證，王氏也只推斷「吉

月」為「告月」之誤。136王氏推想，《論語鄭氏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

也」。137驗諸唐寫本《論語鄭玄注》，注文明明寫着「吉月」，與孔安國注不

別，更何況鄭玄以周正月「吉謂朔日」注釋《周禮 •大宰》「正月之吉。」138王

氏謂「吉」為「告」之形誤，只是一種可能。要進一步說「吉月」之「月」為「朔」

誤寫，除了字形相近以外，就必須提出確鑿的證據。就現存經典所見，〈玉

藻〉「卒朔」的確僅此一見，但不能因為沒有「卒朔」這個詞，就斷然否定「卒

朔」不能偶然組成詞組。相反，「卒」以這種方式與其他詞搭配，習見於經典

尤其是包括《禮記》在內的禮書，單是《禮記》就有「卒祭」139、「卒事」140、「卒

食」141、「卒爵」142等等，不一而足，「卒朔」不過是說完結了告朔之祭罷了。

孔疏所言，「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

服也」，意思清楚，皮弁服與朝服既同且異，上文已辨明，茲不贅述。吳氏

不明就裡，認為可笑，想是不諳服制使然。抑有進者，吳氏認定〈玉藻〉「朝

服而朝，卒朔而後服之」中的「卒」字，原本作「衣」，連上讀，後人受〈鄉黨〉

「朝服而朝」牽繫，在「朝」字斷句，「衣」連下讀，只好把「衣」字改讀成「卒」

字，出現不成文辭的「卒朔」。吳氏偏執於「卒朔」，沒有顧及若如其說，則

「朝服而朝衣」意何所指？「朔而後服之」又當作何解？吳氏之說，反而使記

文漫漶支離，不成文意，未免揣度太過、作繭自縛。

 136 王引之：〈朔日不謂之吉日亦不謂之吉月〉，收入氏撰，中國訓詁學研究會主編：
《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31，頁745。

 137 同上注，頁746。
 138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17。
 139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993。
 140 同上注，頁866、1631、1635。
 141 同上注，頁71、1093、1180。
 142 同上注，頁1035、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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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積」（積素以為裳）

上文提過，蘇先生說「素積」本自為一詞。這點可從鄭玄禮注看出端倪。鄭

玄注釋《周禮 •司服》「皮弁服」及「冠弁服」，皆用「積素以爲裳」說明其制。

《白虎通 •紼冕》這樣定義：「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143看來，用「積素以
爲裳」解讀「素積」應是漢代不少學人的共識。「素積」的構詞方式，有如《禮

記 •玉藻》的「素紕」。紕指緣邊，「素紕」可理解為紕素以為冠。144

鄭玄經注未有明文提及皮弁服之裳所用質料。《儀禮 •士冠禮》「皮弁

服，素積，緇帶，素韠。」鄭注云：    

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
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145

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概括地詮解皮弁服之裳，用濃墨

點染「素積」的命名取義。對裳的質料的解釋，看似重複經文的「素」字，輕

筆帶過。好在賈疏交代了經文用字的通例：「素」的四個義項之中，「若以衣

裳言素者，謂白繒也」。146鄭玄大概認為，經例曉明，注中一般對素字不予

注明。也有例外，如賈疏提到《論語鄭氏注》曾說「素用繒」，是為了注明「彼

上服」、「裼衣用素」。147職是之故，在注釋《儀禮》他處的皮弁服時，鄭玄也

只說「素裳」。〈士喪禮〉「爵弁服、純衣、皮弁服」，鄭注云：「皮弁所衣之

服也，其服白布衣、素裳也。」諸侯朝服亦然，《禮記 •玉藻》記諸侯「朝服

以日視朝於內朝」，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148凡此「素裳」皆指

絲帛之裳。

 143 班固撰集，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頁497。

 144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98。
 145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8。
 146 同上注。
 147 同上注。
 14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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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皮弁素積」與「皮弁素服」、「素端」經例分明

經之通例，「皮弁素積」與「皮弁素服」、「素端」分別甚明。當中「皮弁素積」

與「皮弁素服」僅一字之差。「素積」專指下裳之制法，「素服」之服兼言衣裳。 

僅一字之易，就使兩服之辨彰彰明矣。「素服」素衣素裳，就其適用場合

論，其為白布衣白布裳、裳有襞積可推而言之。「素服」所用，見於《禮記》

〈郊特牲〉及〈文王世子〉。〈郊特牲〉記年終大蜡，「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鄭注云：「素服，衣裳皆素。」149「素服」之

上原應寫有「皮弁」，蒙上而省。孔疏點明其服「白素衣、積素裳」。150此服

配以葛帶、榛杖，減殺喪服。雖有異於純粹的喪服，但究竟是偏向凶事，

所以衣裳皆用白布。〈文王世子〉記公族觸犯死罪，不能寛免刑責，於是「公

素服不舉，爲之變」。鄭注表明：「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

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

絰。」151孔疏重申：「衣裳皆素。」152此素服較諸喪服有所減殺，終究不是吉

服。任大椿關注到，「皮弁服，衣不用十五升白布，而用素，惟此二事爲變

禮」。153據此，皮弁服有正服有變服，吉凶有別，積素裳的質料亦有不同。

除了上述適用「素服」的兩種場合，〈玉藻〉還記「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

乘素車，食無樂。」154記文可與《周禮 •司服》合觀。彼文云：「大札、大荒、

大烖，素服。」155碰上國家出現流行疾病、饑荒、水火二災，君主便變服「素

服」，有罪己之義，故服布衣裳。這種素服也見於《逸周書 •大匡解》的「及

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天子因荒變而以凶服自居，文中

以麻衣代稱素服。156總之，「皮弁素積」與「皮弁素服」分別屬於兩條不同的

經例，經文就是這樣用「素積」與「素服」區分兩者。經例謹嚴，於茲可見。

 149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073–74。
 150 同上注，頁1074。
 151 同上注，頁859–60。
 152 同上注，頁860。
 153 任大椿：〈皮弁服下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頁515。
 154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180。
 15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58。
 156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5年），頁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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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書中與「皮弁服素積」並列的還有「素端」。凡「端」用正幅，取正直端

方之義。「素端」用布衣借代其服的全體。《周禮 •司服》云：「士之服，自皮

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注云：「士齊有

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157士齋時服「素端」，情況可與君主在「大札、

大荒」時服「素服」相比擬，可推知「素端」亦用布，變「素服」而言「素端」，

意味兩服異制。兩服的不同，體現在袂的制法上，「素端」屬幅，「素服」則

侈袂。《禮記 •雜記上》記述子羔有五稱襲衣：「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第一

稱，「素端」為第二稱，「皮弁」為第三稱，「爵弁」為第四稱，「玄冕」為第五

稱。經文有「以冠名服」之例，鄭注「禮以冠名服」，158是已。記文冕弁皆用

首服之名通稱其全體，「素端」統括縞冠、白布衣、素積裳、素屨等相配的

一套服飾。「素端」之服實有自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博簡）《容

成氏》記錄了商紂（生卒年不詳）與周文王（生卒年不詳）的對話：

紂聞之，乃出文王於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其可來乎？」文王
曰：「可。」文王於是乎素端 裳以行九邦，七邦來服，豐、鎬不服。
文王乃起師以嚮豐、鎬，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
廌，一人爲無道，百姓其何罪？」豐、鎬之民聞之，乃降文王。159

「素端 裳」，「素端」與「 裳」形成並列結構，「裳」前一字應為修飾、規限

「裳」之所屬。據季旭昇的辨識，此字從䀠、弇、罙，弇亦聲。160從弇或奄得

聲之字，上古音屬談部字，談部字可與葉部字構成對轉關係。聶或從之得

聲之襵為葉部字。頗疑「素端 裳」可讀作「素端襵裳」，「襵裳」義同積裳。

古傳記有戰伐田獵皆服皮弁說，161如何休（129–182）注《公羊傳》說「皮弁 

 

 157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1660。
 158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617–18。
 159 李寧考釋：《容成氏》，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87–88。

 160 張心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凡物流形〉》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
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頁123。

 161 《白虎通 •紼冕》云：「戰伐田獵，此皆服之〔指皮弁素積〕。」見班固撰集，陳立疏
證：《白虎通疏證》，頁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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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征不義」，162借皮弁指稱皮弁服全體。凌曙（1775–1829）《公羊禮疏》對此

考證甚詳，還揭示當中的禮意：「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

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163周文王征服九邦，當日所服

素端積裳，用意類近皮弁素積。

（四）從春秋故實看朝服之布衣及皮弁服之素裳

朝服與皮弁服關係密切，上衣用色固有緇、白之別，其為布則不殊。落實

朝服用緇布衣，也有助於確定皮弁服上衣的質料。今考《晏子春秋》記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
「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
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
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
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
也。故浮子。」164

田桓子（生卒年不詳）請齊景公（？–前490）罰晏嬰（生卒年不詳）酒，理由

是晏嬰所服朝服與其爵祿身份不相稱。「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

之車」，用禮書加以檢驗，可見「棧車」為士所乘（《周禮 •考工記》），165「麋 

 

 162 《公羊傳》成公二年「衣服與頃公相似」，何休注云：「禮，皮弁以征。」又，《公羊傳》
昭公二十五年「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何休注云：「皮弁以征不義。」
何休注，徐彥正義：《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本（臺北：藝文 
印書館，2001年），頁215、303。

 163 凌曙：《公羊禮疏》，收入氏著，萬仕國輯校：《凌曙集》（南京：鳳凰出版社， 
2022年），卷9，頁209。

 164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晏子春秋 •內篇 •雜下》，
見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397（標題中的 
「田桓子」經修訂，原文為「陳桓子」）。又見《說苑 •臣術》，劉向撰，楊以漟校：
《說苑》，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2，
頁18。《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頳裏」，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卷773，〈車部二 •叙車下〉，頁3428a。

 165 孫詒讓：《周禮正義》，頁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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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麑裘／麛裘）為卿大夫之服（《禮記 •玉藻》），166「緇布之衣」則通君臣而

用之。想是朝服到了晏嬰所處的春秋時代，對古服有所因革損益，時人如

田桓子已不認識古朝服的模樣。殊不知晏子行禮，不從流俗，一向有復古

的意圖。當日晏嬰為其父晏桓子（？–前556）服喪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左

傳》襄公十七年記：「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

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招致其家老疑惑不解，批評說：「非大夫之禮

也。」167晏嬰為其父服喪，與《儀禮》〈士喪禮〉及〈喪服〉諸篇比較，僅麤縗

斬與斬衰及枕草與枕塊不同。168孔穎達說得對，「晏子實爲大夫而行當時之

士禮，晏子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故據時所行而譏之也」。169以此例

彼，晏子所服朝服，應亦有反時從正的意圖，田桓子據時所行而譏之，同

是不諳古禮之故。《戰國策 •楚策一》記載，戰國時楚莫敖子華（生卒年不

詳）答楚威王（？–前329）問，曾描述春秋時的楚令尹子文（生卒年不詳）為

官如何清廉，說：「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

稷者，令尹子文是也。」170朝服用緇布之衣，未聞有用緇帛的。莫敖子華的

描述，應反映戰國時朝服已有改變，時人已不能道出春秋的實況，因而誤

將緇布之衣說成緇帛之衣。總上所述，晏嬰及令尹子文這兩則以緇布衣為

朝服的故實，可以佐證朝服的確是用布衣，皮弁服用布衣亦可推知。

皮弁服素裳，鄭玄禮注數數言之。從《左傳》裡，我們可以依稀找到春

秋時人服皮弁服的線索。《左傳》成公三年記：「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

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171晉景公（？–前581）設饗

禮款待齊頃公（？–前582）。穿著朝服的韓厥（生卒年不詳），儘管與當日在
鞌之戰上服戎服（韋弁服）不同，還是被齊頃公認出。孔疏辨析戎服與朝服

166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11–12。
 16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033。
 168 同上注。
 169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勘本（臺北：藝文 
印書館，1989年），頁576。

 170 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14。
 17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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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別，說得很具體：「《周禮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禮 •玉藻 •記》云：

『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

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

皮弁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戎朝異服也。」172上

述晉景公饗齊頃公，兩國君臣皆應服皮弁服，韓厥於時所服朝服應謂皮 

弁服。

《左傳》有一事例更可為皮弁服素裳用絲提供佐證。《左傳》昭公元年記：

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
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衞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衞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
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衞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
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
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173

周之正月，叔孫豹（？–前538）代表魯國，出使晉國，同楚、齊、宋、衛、

陳、蔡、鄭、許、曹在東虢會盟。三月，魯季武子（？–前535）伐莒，莒人

向參加會盟尚未返的諸侯使臣投訴。楚國的公子圍（？–前529）對晉國說，

弭兵之會盟人還沒走完，魯國就用兵伐莒，應該殺魯國之使臣叔孫豹。晉

樂王鮒（樂桓子，生卒年不詳）借此向叔孫豹索賄，答應在晉國趙文子（？–

前541）面前為之求情。樂王鮒不好直接索取財貨，而提出要叔孫豹的衣

帶。叔孫豹不給。其家臣說：帶不過是護身小物，給他能保命，為何不

給？叔孫豹陳說背後的理由。後來，召見樂王鮒的使者，「裂裳帛而予

之」。傳文意思是說叔孫豹撕裂下裳絲帛為帶，還歉言樂王鮒原來索要之帶

恐怕過於狹小，所以才裂裳帛為帶給他。叔孫豹參與諸侯盟會，當日所

服，應為皮弁服。禮書所見，在朝聘等外交場合，出聘國與受聘國（主國）

君臣服皮弁服的文例，比比皆是。174凡此都可以佐證叔孫豹所服應是皮弁

服，果如是，則其「裳帛」就是下裳絲帛。

 172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438。
 17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205。
 174 詳見林昌彝：〈皮弁服〉，《三禮通釋》，卷25，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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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詮解「皮弁服素積」看似有矛盾之處，表現在對《禮記 •玉藻》「以

帛裏布，非禮也」的注釋上。古人之服，因應四時季節變換而有不同。儘管

如此，其服從內到外、從裡到表，層數、次第卻是固定的。依賈公彥所述

鄭玄義，先述冬服，由內及外共五重衣服：最內一重為儭身褌衫，又有襦

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如冕服、皮弁服、朝

服、玄端之屬。再述夏服：以絺綌易裘，絺綌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

服如皮弁、祭服之等。若是春秋二季，以袷褶易絺綌，袷褶之上有裼衣，

裼衣之上有上服如冕服、皮弁服、朝服、玄端之屬。裼衣即中衣。175因為

鄭玄注〈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時說過：「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

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鄭玄意中，

「以帛裏布」具有普遍意義，即屬禮例。可一連繫到〈玉藻〉的另外一則記

文，問題就出現。彼則記文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云：「君

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

上衣，皮弁服與？」176天子內服狐白毛之裘，裘上有錦衣，已知錦衣為裼衣

（中衣），中衣有「上衣」（上服）；又已知皮弁服為十五升白布衣。以中衣為

錦衣、白布衣為上衣，豈非觸犯「以帛裏布」的規條？在這裡，鄭玄的語氣

變得謹慎，所以用表示猶豫的疑問句說「皮弁服與」。鄭玄注《儀禮 •聘禮》

談到同樣的問題，在引《論語 •鄉黨》「素衣麛裘」後說「皮弁時或素衣」，177

陳述不肯定的想法。

為避免鄭玄這個猶豫，孔穎達的疏解顯得撇脫。《詩 •召南 •羔羊》「羔

羊之革，素絲五緎」孔疏云：「〈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

云：『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

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明矣。」178

孔疏設法避嫌，想出在裼衣（中衣）之上添加一重襲衣，這樣就不會產生裼 

衣與上服「以帛裏布」的衝突。若如孔說，則凡冬衣，近體有袍襗，袍襗 

 175 《儀禮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下賈疏。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
疏》，頁624–25。

 176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頁1211。
 177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625。
 178 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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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有裘，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如冕

服、皮弁服、朝服、玄端之屬。其餘三季依此類推。179中衣即裼衣，180裼衣

上有常著之服，鄭注、賈疏最清楚不過。袒免上衣，露見裼衣（中衣），謂

之裼；相反，掩合上衣謂之襲。《儀禮 •聘禮》鄭注說：「凡當盛禮者，以充

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181襲、裼禮例，兩者相

變，以示盛禮與非盛禮。不論襲、裼，都只是中衣的露見與掩合，不涉及

另一重衣服。孔說架牀疊屋，且與鄭義乖剌，並不足取。

應該說，在鄭注定立的眾多禮例中，「以帛裏布，非禮也」與其建構的

服制看似有明顯的衝突。從以上的論述，可見過去有許多禮家對記文意見

不一，做法兩極。有的乾脆說，記文非泛言衣制，一筆抹煞；有的固執記

文，不惜削足適履，百般遷就。兩種極端的做法都無補於事，正如林昌彝

說，諸侯以上不以「以帛裏布」為嫌，可以輕易消解了分歧。182鄭注用疑問

句表達自己不肯定的想法，很多時候都是出於謹慎的考慮，並不表示他自

知進退失據而閃爍其辭，讀者不必因此驚惶失措。

（五）鄭玄禮注及史書所見漢人的皮弁服素積

鄭玄注《儀禮 •鄉飲酒禮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云：「鄉，鄉人，謂鄉大

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

衣皮弁服，與禮異。」183

鄭玄目驗所見，漢時郡國舉行鄉飲酒禮，鄉大夫禮服，與他熟知的古

服有異。皮弁服原當用皮弁，漢人改用「玄冠」（黑繒冠），而衣、裳、帶、 

韠、屨則一仍皮弁服。劉善澤（1928–1996）申說鄭注云：「蓋漢之玄冠皮弁

 179 《禮記 •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玉藻〉疏亦云：「裘上
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兩疏分別見於鄭玄注，孔穎達正
義：《禮記正義》，頁133、135、137–38、1205。

 180 林昌彝：〈中衣裼衣〉，頁227–28。
 181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625。
 182 詳見陳漢章：《孔賈經疏異同評》，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15冊，頁541。

 183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頁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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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并同周制。聶崇義《三禮圖》三云：『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是也。」184

上述鄭注重點指明的是，漢時鄉大夫禮服混合朝服與皮弁服，實與周禮有

異。《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志第三十 •輿服下》記有：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
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
爲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
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
也。185

劉昭（生卒年不詳）注云：

皮弁，質也。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
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韠。」《白虎通》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
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也。」186

劉昭引述戴聖（今本《禮記》編纂者，生卒年不詳）在石渠論朝服的記錄。戴

聖應是就《儀禮 •士冠禮》首句：「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

韠」提出解讀。小戴述說朝服的冠、衣、裳、帶、韠，和鄭玄經注全同，

「布上素下」尤當注意。盧植說「布上素下皮弁服」，是皮弁服與朝服相通之

處。然則，「布上素下」統括朝服與皮弁服，是從戴聖到盧植、鄭玄等漢人

相沿而不改之說，是他們的共識。西漢時尚有皮弁服，漢平帝（前9–5/6）皇

后曾賜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皮弁素積（《漢書 •外戚傳》187、《通

典》188）。後來失傳，到了東漢明帝（28–75）制定服制時，所謂「皮弁素積」，

皮弁、素裳未改，衣卻已變成「緇麻衣」、「皁領袖」。

 184 劉善澤：《三禮注漢制疏證》（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頁394。
 185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665。
 186 同上注。
 187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4009–10。
 188 杜佑《通典 •禮沿革十八 •嘉禮三》記：「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固權。遣宗正劉
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夾注：
皮弁，鹿皮爲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爲衣，積素以爲裳。）」杜佑：《通典》， 
卷58，頁1634。



許子濱48

五、結論

綜合經典及漢唐注疏所見，皮弁服的使用場合至為廣泛，遍及冠、婚、

喪、祭、朝、聘、鄉、射各大禮典。《三禮》之稱皮弁服，有稱「皮弁服素

積」或「皮弁素積」以概其餘，有簡稱「皮弁」或「素積」。即使經文不具，我

們還是可以排比禮文，合觀彼此，從同經或跨經參互推求，據例以補經。

依鄭玄之義，以士之皮弁服為準，其全體為白鹿皮弁、白布衣、積素以為

裳（素裳）、緇帶、素韠、白屨（屨飾繶、絇、純從略）。

從上述「皮弁服素積」的析論，清楚可見禮例與經例的運用得宜與否，

是詮解禮書的成敗關鍵所在。鄭玄對皮弁服的詮解，其策略固然值得今人

借鏡，其成效也應用禮例與經例來檢驗。在特殊的情況下，儘管經例與禮

例不符，或構成衝突，不能因此遽斷鄭義非是。

鄭玄表明，唯冕服、爵弁服才用純衣，餘衣皆用布。這是鄭玄會通群

經得出的禮例，皮弁服當然也受到這條禮例制約。據經文用字之例，「素」

有四義，諸義互為關聯。就質料而言，素為白繒；就顏色而言，素為白

采。「素積」之素言其顏色與質料，積言其制法（襞積）。經例與禮例相輔而

行：由禮例「裳與韠同色」，可得素裳，再由經例「衣裳言素者，謂白繒

也」，可得素裳的質料。經文「素積」，專指裳，不兼衣。鄭玄說禮之例，有

以禮之正變說之，有以等級差別說之。《禮記》〈郊特牲〉、〈文王世子〉素服

（素衣素裳）應是變禮所致，不必謂鄭玄不能自守其例。〈玉藻〉「以帛裏布，

非禮也」，諸侯以上不以此為嫌。明乎禮有正變，亦有等級差別，知變通而

不墨守，便可以消除禮家糾纏不清的分歧。唯其如此，方可避免治絲而棼

之。古人制服禮義，講求表裡、上下、貴賤相稱，衣上裳下的尊卑，一般

用顏色來顯示，未有用質料分別兩者的尊卑對比。簡言之，皮弁服以白布

為衣、素絲為裳，其說有自來。後人言之鑿鑿的絲衣之說，並不可靠，經

不起禮例與經例的檢驗。

「皮弁服素積」的句讀，如用「空其文」的經例加以檢驗，素服必須統括

衣裳。紬繹《儀禮》或《禮記》經文，可以補上「約其文」或「以下文統攝上文，

反之亦然」一條經例。經文約言多變，既有把擔當貫通角色的字詞放在所統

攝事物的最前，也有把此等字詞放在最後。擴大來說，約言統攝的經例，

應是《三禮》的通例。用此經例來檢驗「皮弁服素積」的句讀，斷斷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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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字統攝約言的衣裳。再就「積」字之命名取義論，積猶辟，與韏、襵、

疊、僷、褶、蹙等字音近可通。衣服之制，有「有襞積」、「無襞積」，「積」

有區別性特徵，襞積有定數、亦有無數。總之，「積」字專言裳，無關上

衣，「素積」一詞斷斷不可分讀。

從理論層面來說，一方面，經文受制於其所處的文字環境，上下文理

就像一個網絡形狀的有機組織，把經文繫聯其中。另一方面，經文受到所

關涉禮例的約束，不由自主。禮例本身可能只關照某一個面向，可能在另

一個面向出現盲點。所以說，禮例非放諸四海而皆準。當禮例與經例構成

衝突時，我們當必充分考慮例外的情況，「因文制宜」。桐城大家賀濤

（1849–1912）究心於《儀禮》經文，指示藉治禮經而通乎古文的門徑，至為

真切：「旌要以題事，節屬以備典，標一以類餘，參通旁達，以盡變貌所形

而情著，斷所不然而義顯，稱名舉物以隸乎事而麗乎辭，相所宜命之，奇

而雅，典而不居，則於所謂義法，乃益廣而備矣。」189信哉斯言也！

 189 賀濤：〈書所鈔《儀禮》後〉，載賀濤評點：《儀禮》（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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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天子皮弁
（資料來源：黃以周撰，王文錦點校：《禮書通故》

〔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名物圖一 •服〉，頁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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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a）　衣式一，朝服

圖2（b）　衣式二，朝服之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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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c）　衣式三，皮弁服

圖2（d）　衣式四，交領圜袂
（資料來源：同圖1，頁2313–16）



禮例與經例的應用案例解析 53

圖3　裳前三幅，後四幅
（資料來源：同圖1，頁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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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禮家詮解禮書「皮弁服素積」的 

分歧與消解策略

（提要）

許子濱

禮經有禮例也有經例。古來禮家詮解皮弁服的分歧，表現在經無明文的衣

與裳的質料究為用布抑或用絲上，以及與此問題相關聯的、《三禮》所見的

「皮弁服素積」的句讀。在參與討論的眾多禮家論著之中，本文選取陳澧及

蘇文擢的同題之作為討論中心。以鄭玄（127–200）、陳澧（1810–1882）及蘇

文擢（1921–1997）之說為主要線索，探究自漢迄清禮家詮解禮書「皮弁服素

積」的分歧與衝突所在，辨析當中關涉的禮例與經例的運用，詮衡得失，並

徵引《論語》、《左傳》等書所載故實，尋求消解其分歧與衝突的可能。篇中

論述，審於文字，據於禮例及經例，酌於故實，順於事理，藉此制定詮解

禮書服制的適當策略。

關鍵詞：   皮弁服素積   禮例   經例   陳澧   蘇文擢



The Application of Ritual and Writing Rules: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of “Pibianfusuji” and  

a Strategy for Reconciliation

(Abstract)

HSU Tzu-pin

The Book of Etiquette and Rites (Yili ) contains specific rules regarding rituals 
and writing. Scholars have long debat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ibianfu” 
costume,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materials used for its upper and lower 
garments and the punctuation of the “pibianfusuji” pass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key articles, by Chen Li (1810–1882) and So Man-jok (1921–1997) 
respectivel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y examin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chola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and referencing crucial facts recorded in 
the Analects and the Zuo zhua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ritual and writing rules, and subsequently establishes an appropriate strategy 
for interpreting the various costumes described in the Yili.

Keywords:   “Pibianfusuji”   ritual rules   writing rules   Chen Li    
So Man-jok


